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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教育統籌局於2005年發表報告書1，公布三年高中學制將於2009年9月在

中四級實施，並提出以一個富彈性、連貫及多元化的高中課程配合，以便照

顧學生的不同興趣、需要和能力；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將會在同一課程

架構下學習。2006年教育統籌局發表另一文件2，訂定為所有智障學生（包

括在視障、聽障及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就讀的智障學生），提供三年初中及三

年高中教育；為智障學生而設的課程將按他們的特殊需要作出調適。

　　在2007年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發布其聯合編訂

的高中課程及評估指引。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教育局為智障學生而設

的高中課程（下稱「高中課程（智障學生）」）會按學生的特性、能力、興

趣和實際需要在內容、學習進度及預期學習成果方面作出調適，並制訂有關

科目的課程及評估補充指引供學校參考。各補充指引的編訂是建基於高中教

育目標、高中課程架構、學習進程架構，以及自2000年課程改革以來，所

出版的課程文件，包括《基礎教育課程指引》（2002）和《高中課程指引》

（2009）。參閱有關的文件有助了解高中與基礎教育的銜接，以及掌握有效

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

　　本補充指引闡明發展指引的目的、課程的理念和宗旨，並論述課程架

構、課程規畫、學與教及評估。課程、教學與評估必須互相配合，這是基礎

及高中課程的一項重要概念。學習與施教策略是課程不可分割的部分，能促

進學會學習及全人發展；評估亦不僅是判斷學生表現的工具，而且能發揮改

善學習與教學的效用。教師宜閱覽整本補充指引，以便了解上述三個重要元

素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教育局建議收錄智障學生的特殊學校採用本補充指引。課程發展議會亦

會就實施情況，對有關的內容作出定期檢視。

1《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學制 － 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 (2005年5月)
2《策動未來 － 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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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中課程（智障學生）提要

1.1  目標

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課程，目標在於幫助學生超越他們已達至的基礎教

育水平。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七個學習宗旨、學習內容、學習進度及

預期學習成果將會按學生的特性和實際需要而有所調適。高中課程會靈活配

合學生的需要和認知發展，在初中教育的基礎上繼續提升語文及運算能力，

鞏固、深化學習，拓寬視野，並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發揮潛能，加

強獨立學習和生活能力，使他們成為適應良好的獨立個體及對社會有貢獻的

一份子。

1.2  課程架構

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高中課程（智障學生）由核心、選修及其他學習

經歷三個部分組成。智障學生在高中可修讀三個經調適的核心科目，即中國

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獨立生活，並可按本身興趣，選修二至三個科目（

包括應用學習課程），更可透過平常課時內外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德育及

公民教育、藝術發展、體育發展、社會服務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達至均衡

和全面的發展。

下圖展示建基在基礎教育上的高中課程（智障學生）架構：

三個核心科目：

中國語文、數學、

通識教育／

獨立生活

學習領域 高中

小一至中三

共通

能力

德育及
公民教育

與工作
有關的經驗

智能發展 藝術發展
社會服務

常識科

中
國
語
文
教
育

英
國
語
文
教
育

數
學
教
育

個
人
、
社
會
及
人
文
教
育

科
學
教
育

科
技
教
育

藝
術
教
育

體
育

價值觀

和態度

選擇2-3個
選修科目，亦可

選擇應用學習的

科目

其他學習經歷

包括德育及公民教

育、社會服務、體育

發展、藝術發展及與

工作有關的經驗

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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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核心科目

 • 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課程，以中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獨立生活

組成學習的核心，以切合智障學生日後工作及生活的實際需要。

 • 教育局並會訂定配合核心科目課程的學習進程架構，以加深教師對學生學

習進程的了解，並可作為智障學生預期學習表現的指標。有了清晰的學習

成果，智障學生便可獲得改善學習的具體方向，而他們的成就亦得到認

可。

1.2.2 選修科目

 • 為智障學生提供選修科目，是為了更全面照顧學生在興趣、需要和能力上

的差異，讓他們在感興趣及能力所及的範疇，繼續有系統的學習，深化及

拓寬相關的知識基礎。

 • 學生可從學校開辦的選修科目中選讀二至三個科目。學校可參考2007年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聯合編訂的課程及評估指引，選擇開辦

的選修科目。教育局亦會視乎資源及學校的需要，制訂為智障學生而調適

的選修科目課程。

 • 學校開辦選修科目時，需關注如何平衡整個高中課程的廣度和深度，以使

學習內容、重點和成果都能寬廣而多元化，並能滿足不同能力學生的需

要。

1.2.3 其他學習經歷

 • 高中課程要求學生有「其他學習經歷」，讓他們擁有一個「與一般學科不

同」的學習空間，藉此得到均衡和全面的發展。學校可在平常課時的內

外，為學生提供不同種類的活動，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藝術發展、體育

發展、社會服務、以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以擴闊他們的視野。

 •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學習經歷。藉「提高認知」、「孕

育情感」和「付諸實踐」三個發展方向，培育學生的品德和公民意識，讓

他們在不同成長階段遇上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以至世界相關的議題

時，懂得如何作出分析和判斷，並持守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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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服務」是指個人或群體義務服侍其他人的行動，透過積極的參與，

讓學生獲得學習和發展的機會。良好的社會服務體驗能幫助學生面向社

群，肯定自己在社會上的角色和價值，使他們在日後能成為積極和負責任

的公民。

 • 「藝術發展」是透過欣賞、創作、表演及反思活動，讓學生更輕鬆地去學

習藝術。學生在高中三年內均享有「藝術發展」的時間，是「其他學習經

歷」的重要組成部分。

 • 「體育發展」亦稱為「一般體育課程」。它涵蓋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

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審美能力等

六個學習範疇，目的是幫助學生提升不同身體活動所需的技能，了解有關

的活動知識及安全措施，以發展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是讓學生對現今的工作世界有更多的認識，它包含

了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系列學習活動。學生可透過和這些與工作有關的事

物接觸以擴闊經歷，增加對就業能力和工作道德操守的理解，以及反思他

們的事業發展。

 • 學校除了把「其他學習經歷」分配在固定的課節內，亦可因應需要，在不

同的學校時間（如校曆表、課餘、周末）作出適當安排，為學生在整個三

年高中階段的「其他學習經歷」，設計一個全面而富有彈性的規畫。以下

是三年的課時分配建議：

「其他學習經歷」 各範圍最少的課時百分比

德育及公民教育

5%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藝術發展 5%
體育發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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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別學習計畫

學校可透過個別學習計畫，為學生日後的獨立生活，以及在技能訓練中心、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等離校學習機會，或其他形式的訓練與就業作好準備。個

別學習計畫旨在照顧學生獨特及個人的教育需要，從而配合個人需要的優次

及處理基本技能及行為問題，而不是策略性的整校目標。每個個別學習計畫

都應按個別學生的獨特需要而訂定，它應涵蓋特定的、可量度的和可達至的

目標，並包括成就指標、策略、參與人士名單及檢討日期。

1.4  學生學習概覽

學校應積極考慮為每位學生建立一份「學生學習概覽」，以便更全面記錄他

們在高中階段的學習經歷及反映他們的能力和專長。在可行的情況下，學校

更可鼓勵學生透過此概覽反思自己的學習歷程。「學生學習概覽」的設計和

推行會以校本為依據，內容可包含學科學習表現、其他學習經歷、曾獲得的

獎項、曾參與的重要活動、學生自述及學習反思等扼要資料。

1.5  學習時間分配

因應智障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高中課程（智障學生）建議的整體課時分配

（百分比）亦相應地作出調適：核心科目為35-50%；選修科目為20-30%；

「其他學習經歷」為20-45%。高中課程（智障學生）的學習時間分配，能

提供足夠的彈性和空間，讓學校發展靈活、均衡及切合學生需要的課程。

下表列出一般學校高中課程及為智障學生而調適的高中課程整體課時分配的

建議：

課程組合
整體課時分配 (百分比)

高中課程 高中課程(智障學生)

核心科目 45-55% 35-50%
選修科目 20-30% 20-30%

其他學習經歷 15-35%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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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建議，屬於「課堂時間」內各學習內容的課時分配。特殊教育的宗旨

是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應付日常生活的需要，發展潛能，使他們成為

社會上一個獨立而有適應能力的人。為協助學生融入社會，智障兒童學校多

採用生活流程來訓練學生的獨立生活技能。在推行新高中課程時，學校應把

生活流程訓練獨立於「課堂時間」，並安排在學生的「學習時間」內進行。

與此同時，治療服務、個別輔導及小組輔導等也屬「學習時間」內的活動，

學校宜就此作出適當的安排。

為確保高中課程（智障學生）的學習內容廣泛而均衡，且能為學生提供發展

生活技能的機會，其「課堂時間」的課時建議為每周不少於18小時。

整體而言，學校應盡量利用課程架構所提供的彈性，建構一個有意義及富挑

戰性的校本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全人發展。課程必須為學生訂定一個適當的

起步點，以便他們能在已有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上繼續發展。因

此，每所學校都應該建立一套有效的機制，用以發展校本課程架構，訂定配

合學生特性的預期學習成果，以及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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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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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背景

在香港的學校課程中，科技教育著重人類如何解決日常生活問題，以及如何

將此解難過程更新及轉移，以解決日新月異的問題。科技教育對每位香港學

生來說都是需要的。

踏入二十一世紀，科技已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生活在今天的科技世界裡，我們除了需要具備基本的閱讀、寫

作、運算能力外，亦應明白科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亦應該裝備自己，

靈活並有效地善用科技，並以正面的態度來解決在家庭、社會、世界上日常

遇到的問題，尋求新的解決方案、創造新產品、改善服務，提升人類的生活

質素。

透過修讀科技教育學習領域下的相關科目，可以幫助學生作好更充分的準

備，迎接在本地以至全球因社會、經濟、生態、科學、科技等方面的改變與

發展所帶來的不明朗情況和挑戰；同時，可以幫助學生成年時，保持健康生

活方式以及在建立關顧及和諧社會方面有所貢獻。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高中課程，旨在幫助他們超越已達至的基礎教育水平，並

實現所有學生都能盡展潛能的教育目標。在同一課程架構的理念下，高中課

程（智障學生）的課程架構也是由核心、選修及其他學習經歷三個部分組

成。而建基於科技教育課程目前的優勢，並顧及社會、經濟及科技的發展，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將作為選修科目之一。

2.2  課程理念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旨在推動智障學生參與創作過程，以引發其正面的改

變，提升生活質素。科技和設計的關係千絲萬縷，兩者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境

下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本課程中的「設計」，是指為滿足特別需要和期望而

作出的構思行動；而「科技」則指有目的地應用知識、技能、經驗與資源，

為日常生活所遇見的問題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本課程的學習以科技和設計

領域為主；同時，其學習活動也會涉及生活、藝術、工作等範疇。

學生在解決設計與科技的問題時，需要從不同的科技領域如電子、材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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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電腦輔助設計（CAD）中，發展及運用有關知識。他們要探索如何把意念

與實踐綜合，並檢視科技對社會與環境的影響。這樣的學習經歷能提供機會

給每位智障學生，邁向一個具自發性和創意的解難者。

同時，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能幫助智障學生學習如何提出多樣化建議、處理

意想不到的結果以及應付失敗。在相關的學習活動中，他們須經常反思，也

要收集教師及同學的回饋，說明及展示學習成果以及記錄學習過程。透過這

樣的學習模式，本課程能培養智障學生的毅力和勇於嘗試的正面價值觀和積

極態度。

由於大部分科技和設計意念可以用具體的視像、符號和模型來表達，設計與

應用科技課程可以讓智障學生以造型和結構來思考和溝通。這種手腦並用的

學習活動，可以有效幫助他們培養思考能力及實踐技能。除了科技與設計的

知識和技能外，本課程也著重培養智障學生自主學習和終身學習的整體能

力，幫助他們為日後進修或就業作好準備，完善自己的生涯規畫。

（相關的詳細內容，請參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第2-3頁。）

2.3  課程宗旨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旨在幫助智障學生：

 • 成為獨立思考者和勇於創新的解難者；

 • 增進對科技及設計的知識和實踐技能；

 • 辨識改善生活質素的需要、意願和機會，培育科技與設計觸覺和提升生活

上自主、自決的能力；及

 • 具備辨別能力，能深思熟慮及成為富責任感的精明消費者，並能意識到科

技和生活、藝術、社會、工作的相互作用。

2.4  與基礎教育及中學後生活的銜接

在智障學生在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中學習得來的知識和技術，不但能提升他

們的生活技能，為成人生涯作出準備；而且培養出來的正確態度，更有助他

們日後追求優質的生活。圖2.1顯示本課程與基礎教育及中學後生活的銜接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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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跨課程的連繫 

智障學生在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所獲得的知識、經驗和技能，也可配合他們

在其他課程的學習，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例如：

 • 修讀本課程和通識教育／獨立生活及中國語文課程，可以豐富學生在處理

科技及設計問題時對社會和文化的認識。

 • 修讀本課程和視覺藝術課程，可以增強學生在設計方面的美感觸覺，例如

色彩配搭和造型運用。

 • 修讀本課程和科技與生活課程，可以讓學生更好地應用科技於日常生活的

事宜上。

 • 修讀本科和資訊及通訊科技，學生可以更好地培養科研精神和能力，例如

搜尋資料、數據處理和多媒體演示。

 • 修讀本課程並配合其他學習經歷，可以培養學生正面和積極的工作態度。

 圖2.1：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與基礎教育及中學後生活的銜接

常識課程

校本課程

（例如生活技能）

設計與科技

課程

設計與應用

科技課程

運用設計與科技的知識

和技能來解決生活難題

並提升生活質素

持續進修與設計或科技

有關的課程／訓練

從事與設計或科技

有關的職業

 小學 初中 高中 中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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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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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架構設定學生在高中階段須掌握的重要知識、技能、價

值觀和態度。學校和教師在規畫校本課程和設計適切的學、教、評活動時，

須以課程架構作依據。

3.1  設計原則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高中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設計基於以下原則：

 • 有效的進程

為確保初中與高中課程的連接，本課程的設計建基於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

所學習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以及學習經歷。

 • 求取廣度和深度之間的平衡

本課程以「設計與創新」、「科技原理」和「價值與影響」這三個學習範

疇為探究的綱領，從而對不同的科技領域作深入研習。

 • 求取基要學習和靈活多元化課程之間的平衡

由於大部分的科技發展都涉及多於一個領域，修讀本課程，可以使學生對

科技有跨領域的認識。科技設計可出現於一系列的科技領域中，例如電

子、機械人技術、電腦輔助製造和數碼媒體等，所以學生在制訂解決問題

的方案時，須運用多樣化的科技知識。本課程涵蓋「自動化操作」、「創

意數碼媒體」、「設計實踐及材料處理」、「電子」和「視像化及電腦輔

助設計模塑」五個科技領域供學生研習，以配合他們不同的興趣和能力。

這些領域可按照學生的需要及最新的科技發展適時更新或增刪。

 • 求取理論和應用學習之間的平衡

本課程理論和應用並重。學生有機會應用從課程所學到的知識來解決實際

和技術的問題。

 • 探究式學習

本課程強調透過與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個案研究及設計作業來學習，鼓

勵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培養多角度思考能力、解難能力及工作素

養，為成人生活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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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習目標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智障學生）擬幫助學生達到以下三方面的學習目標：

知識和理解

 • 認識或了解科技及設計意念的構思和傳達

 • 認識或了解科技事物如何運作

技能

 • 選擇或運用特定科技原理／技術以解決問題

 • 設計及實踐時，掌握特定的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 體驗或評價特定科技的性質及其過程所帶來的影響

 • 選擇科技產品時，考慮多種因素來作出抉擇

3.3 課程結構及組織

3.3.1 課程結構

本課程不設有選修部分，學生藉著經調適的三個學習範疇為平台，提供一個

宏觀的科技和設計概念，並藉此探究一系列的科技領域。這三個互相交織的

學習範疇連繫起各個科技領域也融入其中，因此各個科技領域便成為載體，

使概念性的學習內容透過它們具體地表現出來。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結構

顯示如下(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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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結構

科技領域一

自動化操作

三個學習範疇

連繫五個科技領域

科技領域二

創意數碼媒體

科技領域三

設計實踐及

材料處理

科技領域五

視像化及CAD

科技領域四

電子

交織的學習範疇：
(I) 設計與創新
(II) 科技原理
(III) 價值與影響

3.3.2 課程組織

教師在設計及組織校本課程時，應多鼓勵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發掘藏於科

技、設計和日常生活間的聯繫。他們可利用不同的設計情境，例如個人生

活、家庭、學校、文娛、社區、環境、工商業及國家，來構思教學主題和活

動，以誘導學生探究此等聯繫。各種課業如個案研究、研發工作、產品分

析、設計作業和商業活動以及現實世界的經歷，可幫助學生把理論與實踐聯

繫起來。（參見圖3.2）



15

圖3.2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不同設計情境

科技領域一

自動化操作

透過不同情境

來構思：

教學主題、設計作業、

個案研究等等

科技領域二

創意數碼媒體

國
家

個人

家庭學校

社區

科技領域三

設計實踐及

材料處理

科技領域五

視像化及CAD

科技領域四

電子

由於日常生活難題可以藉優化的設計和應用不同的科技得到解決，所以學生

在制訂解難方案時，應運用多樣化、跨領域的設計與科技知識，例如電子、

機械人技術、視像化、電腦輔助製造和數碼媒體等。因此，教師可利用一個

或多個科技領域作為設計教學計畫大綱的主軸，編排合適的教學單元，而每

個單元均以一主題緊扣起各項教學活動。教師可按著高中課程三年的學習時

間，安排每年教授某個數量的單元。

圖3.3顯示一個教學單元的構成例子，它以「學校生活」為學習情境，選用

「開放日」為教學主題以協調學與教和評估活動，探究的科技領域包括「設

計實踐及材料處理」和「視像化及電腦輔助設計模塑」，而當中涉及以設計

與製作開放日「紀念品」的作業，和以「生產程序及製造」為對象的個案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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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一個教學單元的構成例子

科技領域一

自動化操作

科技領域二

創意數碼媒體

科技領域三

設計實踐及

材料處理

科技領域五

視像化及CAD

科技領域四

電子

單元III
科技領域：三、五
主題：學校開放日
設計作業：紀念品
個案研究：生產程
序及製造

單元II
單元I

3.4  學習重點及預期學習成果

本課程的學習內容以表列方式來顯示，表內共分五個欄目：課題、學習重

點、預期學習成果、能力組別和說明。

 • 課題

 • 學習重點–列出主要的學習元素。

 • 預期學習成果–列出預期的學習成果，協助釐清學習範圍和深度，它們以

不同學生的能力分層遞進地表達出來。

 • 能力組別–由於每課題涉及的內容層次及深度不一，因此按學生的能力分

為初組、中組和高組，並為每組學生訂定不同的預期學習成果。每組學生

的預期學習成果只屬建議性質，教師可因應實際情況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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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說明–建議學與教的例子及活動，以協助學生建立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態

度，或對學習成果作進一步的闡釋。所列舉的活動並不涵蓋所有範圍，教

師可因應學生情況制訂其他合適的教學活動。

教師選取以下學習重點時，必須作出專業的判斷，根據智障學生已有的能力

和表現選擇適當的切入點，因應他們的不同學習要求，並參考其學習範圍內

涵蓋的預期學習成果，以提升學習成效。教師在參照下列重點時，須靈活處

理以照顧學生的不同發展需要。

3.4.1 三個學習範疇：設計與創新、科技原理、價值與影響

在這部分的學習裡，預期學生可從中培養：

 • 創意思維、分析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 設計、模塑及傳意能力；

 • 在廣闊並相聯的不同設計情境中，有關設計實務和科技原理的理解；及

 • 科技、社會和商業意識。

有關的學習內容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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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用
家
的
要
求
﹙
例
如
上
班
中
年
男
士
／
少
女
﹚
，

展
示

兩
個

不
同

款
式

的
產

品
，

指
出

／
說

出
哪

一
款

是
最

適
合

的
選
擇

19
. 
按

要
求

從
多

個
選

擇
﹙

設
計

／
產

品
﹚
中
選
一





 •

對
學

生
展

示
多

個
不

同
的

產
品

款
式

，
指

出
／

說
出

哪
一

款
是

最
適
合
的
選
擇

20
. 
按

要
求

拼
合

不
同

組
件

成
為

新
的

設
計





 •

利
用

產
品

的
組

件
實

物
／

圖
片

，
根

據
用

家
的

要
求

，
拼

湊
出

新
的
設
計
﹙
例
如
不
同
款
式
手
提
電
話
的
螢
幕
桌
布
／
按
鍵
﹚

21
. 
能

按
要

求
修

改
不

同
組

件
成

為
新

的
設
計




 •
根

據
不

同
用

家
的

要
求

，
修

改
產

品
組

件
的

圖
片

，
從

而
創

作
新

設
計

﹙
例

如
手

提
電

話
的

按
鍵

設
計

，
因

要
求

改
變

而
被

重
新
編
排
﹚

22
. 
按

要
求

以
拼

合
、

修
改

及
其

他
技

巧
來
創
新
設
計




 •
根

據
不

同
用

家
的

要
求

，
選

擇
不

同
的

形
狀

及
改

變
顏

色
，

以
拼

合
出

創
新

的
設

計
﹙

例
如

以
彩

圖
形

式
完

成
手

提
電

話
設

計
﹚

自
我

管
理

／
協
作

23
. 
表
現
專
注





 •

學
生

專
注

觀
察

老
師

所
展

示
的

馬
賽

克
相

架
或

圖
樣

及
留

心
聆

聽
老
師
說
明
的
製
作
步
驟

24
. 
完
成
單
一
步
驟





 •

跟
隨

步
驟

，
將

物
料

簡
單

分
類

﹙
例

如
將

馬
賽

克
石

以
顏

色
分

類
﹚

25
. 
完
成
多
個
步
驟





 •

跟
隨

步
驟

，
將

物
料

組
合

﹙
例

如
將

馬
賽

克
石

分
為

四
種

顏
色
，
貼
在
相
架
的
四
邊
上
﹚

26
. 
懂
得
簡
單
技
巧




 •
掌

握
黏

貼
細

小
物

料
的

技
巧

﹙
例

如
將

較
細

小
的

馬
賽

克
石

貼
在
相
架
上
﹚



20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27
. 
與
他
人
合
作
完
成
工
作




 •
與

別
人

合
作

來
完

成
產

品
製

作
﹙

例
如

兩
人

一
起

合
力

製
作

能
容
納
兩

張
相
片
的
摺
合
式
馬
賽
克
相
架
﹚

28
. 
懂
得
較
複
雜
技
巧


 •

跟
隨

步
驟

，
將

物
料

組
合

成
為

產
品

﹙
例

如
利

用
手

工
具

裝
配

整
個
馬

賽
克
相
架
﹚

29
. 
解
難
／
完
成
任
務


 •

對
學

生
展

示
不

同
的

手
工

具
，

著
其

自
行

選
擇

適
當

的
工

具
去

完
成
裝

配
工
作
﹙
例
如
選
擇
適
當
的
起
子
﹚

30
. 
自
行
編
排
需
要
工
序


 •

例
如
學

生
自
行
決
定
組
合
馬
賽
克
相
架
的
工
序

良
好

工
作

的
素
質

31
. 
短
暫
參
與
工
作





 •

跟
別

人
合

作
隨

意
組

合
簡

單
的

模
型

﹙
例

如
組

合
數

件
的

積
木

模
型
﹚

32
. 
獨
自
工
作





 •

獨
自
組
合
簡
單
的
模
型
﹙
例
如
組
合
十
數
件
積
木
模
型
﹚

33
. 
遵
守
指
示
，
完
成
工
作




 •
跟

隨
步

驟
完

成
工

作
﹙

例
如

跟
隨

指
示

圖
來

完
成

積
木

模
型

，
或
跟
隨
指
示
組
裝
簡
單
家
具
﹚

34
. 
與
他
人
分
工
合
作




 •
例

如
與

同
學

分
工

合
作

組
合

恐
龍

模
型

：
各

自
拼

合
部

件
後

，
再
組
合
完
成
品

35
. 
認
識
工
作
性
質




 •
例
如
指
出
／
說
出
工
作
是
製
作
模
型

36
. 
了
解
工
作
意
義


 •

指
出

／
說

出
模

型
部

件
的

名
稱

及
完

成
品

的
名

稱
，

再
指

出
為

何
需

要
依

次
序

組
合

﹙
例

如
恐

龍
模

型
的

個
別

部
件

為
腳

，
完

成
品
是
恐
龍
，
並
指
出
先
組
裝
腳
部
的
原
因
﹚

37
. 
自
行
安
排
工
作
優
次


 •

對
學

生
展

示
多

樣
化

或
一

系
列

製
作

模
型

車
的

工
序

，
著

其
重

新
安
排
工
序

38
. 
改
善
工
作
表
現


 •

於
完

成
組

裝
模

型
車

後
，

指
出

過
程

中
發

現
的

問
題

，
並

提
出

改
善
方
法

39
. 
制
訂
管
理
計
畫


 •

於
合

作
組

裝
開

放
日

紀
念

品
前

，
以

圖
表

分
配

各
人

的
工

作
崗

位
及
所
需
負
責
的
部
件

設
計

考
量

設
計
需
要

40
. 
表
達
個
人
訴
求





 •

指
出

／
說

出
自

己
喜

愛
的

圖
形

﹙
例

如
在

鐘
面

設
計

上
，

說
出

自
己
喜
愛
的
形
狀
﹚

41
. 
表
達
不
同
設
計
選
擇





 •

老
師

對
學

生
展

示
不

同
形

狀
的

圖
案

，
學

生
指

出
／

說
出

自
己

的
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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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42
. 
表
達
不
同
設
計
需
求




 •
老

師
對

學
生

展
示

不
同

的
圖

案
及

形
狀

的
時

鐘
，

學
生

指
出

／
說
出
不

同
形
狀
的
時
鐘
需
要
哪
種
圖
案
去
配
合

43
. 
分
析
不
同
設
計
需
求




 •
指
出
／

說
出
圖
案
與
時
鐘
形
狀
最
佳
配
搭
的
原
因

設
計
評
估

44
. 
描
述
不
同
設
計
／
解
難
方
法




 •
指

出
／

說
出

如
何

去
安

排
設

計
圖

案
的

構
圖

，
若

不
滿

意
時

，
應
如
何
修
改

技
術
需
要

45
. 
在
設
計
時
考
慮
技
術
要
求


 •

指
出

／
說

出
設

計
如

何
與

組
裝

工
序

配
合

﹙
例

如
鐘

面
設

計
的

大
小
如

何
與
鐘
殼
的
尺
寸
配
合
﹚

標
準
／
法
例

46
. 
在
設
計
時
考
慮
產
品
的
標
準
／
法
例


 •

指
出

／
說

出
設

計
的

標
準

規
範

﹙
例

如
設

計
鐘

面
時

，
字

體
大

小
的
標
準
如
何
令
用
家
看
得
舒
服
﹚

設
計

、
可

持
續
與
環
境

47
. 
在
設
計
時
考
慮
人
與
環
境
因
素


 •

指
出

／
說

出
設

計
過

程
中

所
考

慮
到

的
因

素
﹙

例
如

鐘
面

圖
案

與
顏

色
是

為
哪

些
類

型
的

用
家

而
設

計
的

，
鐘

面
的

物
料

與
印

刷
顏
料

是
否
符
合
環
保
要
求
﹚

48
. 
在
設
計
時
考
慮
可
持
續
因
素


 •

對
學

生
展

示
產

品
的

實
物

／
圖

片
，

指
出

／
說

出
哪

些
設

計
符

合
再

生
能

源
的

要
求

﹙
例

如
手

動
能

電
筒

的
設

計
是

為
省

卻
電

池
和
在

全
天
候
環
境
中
使
用
﹚

設
計

傳
意

設
計
表
達

49
. 
表
達
個
人
訴
求





 •

指
出
／
說
出
自
己
創
作
／
設
計
的
特
色
﹙
例
如
鐘
面
的
圖
案
﹚

50
. 
表
達
個
人
選
擇





 •

指
出

／
說

出
自

己
選

擇
的

設
計

元
素

﹙
例

如
鐘

面
圖

案
形

狀
的

選
擇
﹚

圖
象
展
示

51
. 
以

相
類

的
相

片
／

圖
片

表
示

個
人

選
擇





 •

例
如

學
生

利
用

不
同

書
包

／
手

袋
的

圖
片

，
表

達
自

己
對

書
包
／
手
袋
設
計
的
選
擇

52
. 
以
草
圖
展
示
個
人
構
想




 •
例
如
學
生
以
繪
製
鐘
面
設
計
草
圖
來
表
達
自
己
的
構
想

53
. 
以
設
計
圖
表
達
個
人
構
想


 •

例
如

學
生

繪
畫

時
鐘

設
計

的
前

、
側

、
後

視
圖

，
以

顯
示

設
計

細
節
及
尺
寸

模
型
展
示

54
. 
以
平
面
模
型
表
達
個
人
構
想




 •
依

據
正

／
側

視
設

計
圖

，
製

作
平

面
模

型
﹙

例
如

設
計

椅
子

時
，
繪
畫

1:
5的

側
視
圖
，
再
以
紙
板
製
作
平
面
模
型
﹚

55
. 
以
立
體
模
型
表
達
個
人
構
想


 •

運
用

適
當

的
物

料
製

作
立

體
模

型
﹙

例
如

設
計

椅
子

時
，

以
木

條
構
成

1:
5的

立
體
模
型
﹚

56
. 
以
電
腦
模
塑
表
達
個
人
構
想


 •

學
生

利
用

電
腦

軟
件

的
簡

單
形

狀
製

作
立

體
模

型
﹙

例
如

設
計

椅
子
時
，
以
長
方
體
為
主
，
建
構
合
比
例
的
電
腦
立
體
模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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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範
疇

二
：

科
技

原
理

本
範
疇
讓
學
生
認
識
科
技
原
理
，
學
習
重
點
在
於
科
技
本
質
、
生
產
程
序
以
及
系
統
和
控
制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科
技

本
質

科
技

產
品

的
認
識

1.
 
認
識
日
常
的
科
技
產
品





 •

舉
例

展
示

不
同

的
家

居
用

具
或

產
品

如
電

飯
煲

／
電

視
／

LE
D

照
明
器
具
等

產
品

功
能

及
使
用

2.
 
辨
識
各
產
品
功
能





 •

舉
例

解
說

電
飯

煲
的

功
能

之
一

，
例

如
把

米
和

水
加

熱
後

轉
變

成
飯

材
料

及
配

件
認
識

3.
 
懂
得
各
產
品
的
使
用




 •
舉
例
使
用
電
飯
煲
時
，
如
何
開
啟
電
源
、
自
動
關
閉
或
保
暖
等

4.
 
認
識
產
品
的
材
料
／
部
件




 •
舉

例
解

說
電

源
、

電
線

及
電

源
隔

離
、

金
屬

外
殼

等
一

般
電

器
部
件

5.
 
認

識
各

日
常

材
料

的
特

性
／

配
件

功
能


 •

舉
例
解
說
不
同
材
料
的
特
性
如
金
屬
是
導
體

6.
 
概
略
了
解
各
產
品
的
科
技
原
理


 •

舉
例
解
說
電
飯
煲
的
運
作
過
程
及
原
理

生
產

程
序

簡
單
製
作

7.
 
以
拼
合
的
方
法
進
行
簡
單
的
製
作





 •

例
如

學
生

將
馬

賽
克

黏
貼

在
相

架
上

，
或

併
貼

標
誌

於
導

覽
圖

上

手
工

具
的

使
用

8.
 
以
簡
單
工
具
進
行
製
作





 •

例
如

學
生

使
用

簡
單

剪
裁

及
接

合
手

工
具

來
製

作
一

件
日

常
用

品
9.
 
以
不
同
手
工
具
進
行
製
作




機
械

工
具

的
使
用

10
. 
以
機
械
工
具
進
行
製
作




 •
例

如
學

生
使

用
鋸

切
、

打
磨

、
屈

摺
及

鑽
孔

等
機

械
工

具
來

製
作
一
件
日
常
用
品

11
. 
懂
得
選
擇
適
當
工
具
進
行
製
作



C
A

D
/C

A
M

12
. 
認
識

C
A

D
/C

A
M
輔
助
進
行
製
作




 •
使
用

C
A

D
/C

A
M
製
作
簡
單
形
狀
（
例
如
星
形
圖
案
木
牌
）

製
造
系
統

13
. 
認
識
大
量
生
產




 •
簡

介
大

量
生

產
的

觀
念

，
例

如
參

觀
汽

水
廠

觀
看

樽
裝

汽
水

生
產
過
程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使
用

產
品

的
安
全

14
. 
認
識
正
確
使
用
產
品
的
方
法





 •

解
說

一
些

日
常

生
活

較
易

產
生

意
外

的
用

品
，

例
如

轉
動

中
的

電
風

扇
葉

、
電

水
煲

的
滾

燙
外

殼
及

電
熨

斗
底

部
的

熱
力

可
以

燒
焦
衣

物
等

15
. 
在

使
用

產
品

前
，

了
解

正
確

的
使

用
方
法




 •
閱

讀
使

用
說

明
書

，
注

意
產

品
標

示
和

合
理

的
使

用
期

限
，

以
減
低
發

生
意
外
的
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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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工
作
安
全

16
. 
認
識
工
作
間
的
安
全
設
置





 •

介
紹
機
械
工
具
的
安
全
保
護
罩
或
電
腦
屏
幕
防
幅
射
貼
等

17
. 
考
慮
工
作
間
的
安
全
措
施




 •
解
說
安
全
措
施
如
何
避
免
工
傷
意
外

18
. 
認
識
安
全
使
用
工
具
和
設
備





 •

在
日

常
生

活
的

情
境

下
，

指
出

安
全

使
用

工
具

和
設

備
（

例
如

機
械
工
具
、
電
器
等
）
的
重
要
性
 

19
. 
認

識
日

常
生

活
／

不
同

工
作

環
境

所
須
注
意
的
安
全
事
項





 •

透
過

日
常

生
活

／
不

同
工

作
環

境
（

工
場

／
學

校
／

家
居

）
提

出
須
注
意
的
安
全
事
項
，
例
如
工
具
擺
放
的
位
置

20
. 
明
白
工
作
的
基
本
安
全
與
健
康
保
障




 •
就

意
外

的
預

防
、

防
火

措
施

、
工

作
地

點
的

環
境

控
制

、
工

作
地
點
的
衛
生
、
急
救
等
事
宜
解
說
如
何
確
保
工
作
人
員
安
全

21
. 
培
養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的
意
識


 •

播
放

職
安

健
影

片
，

灌
輸

一
般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的

觀
念

，
讓

安
全
意
識
成
為
學
生
工
作
及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系
統

及
控
制

輸
入

－
處

理
－
輸
出

22
. 
認
識
輸
入
－
處
理
－
輸
出
的
過
程





 •

透
過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事
物

如
電

飯
煲

等
，

解
說

輸
入

－
處

理
－

輸
出

的
原

理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如

何
由

米
和

水
的

輸
入

，
經

電
處

理
後
成
為
飯
的
輸
出

機
械
運
動

23
. 
認
識
基
本
機
械
運
動




 •
透

過
玩

具
、

模
型

或
機

械
產

品
解

說
及

示
範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基
本
機
械
運
動
，
例
如
靜
態
或
動
態
性
運
行

基
本

機
械

／
實
體
結
構

24
. 
認
識
機
械
元
件




 •
透

過
玩

具
、

模
型

或
機

械
產

品
解

說
及

示
範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力
學
／
機
械
系
統
，
例
如
調
整
單
車
齒
輪
的
速
度

力
學

／
機

械
系
統

25
. 
了
解
簡
單
機
械
操
作
原
理





 •

藉
機
械
產
品
／
模
型
了
解
簡
單
機
械
操
作
的
原
理

26
. 
了

解
較

複
雜

／
多

樣
化

的
機

械
操

作
原
理




 •
透
過
一
只
四
足
機
械
獸
解
說
不
同
部
分
的
操
作
原
理

27
. 
了
解
簡
單
力
學
／
機
械
系
統
操
作


 •

藉
機
械
產
品
／
模
型
了
解
簡
單
力
學
和
機
械
系
統
操
作

 •
透

過
單

車
行

走
平

路
，

上
及

下
斜

坡
解

說
力

學
及

單
車

的
機

械
齒
輪
系
統
操
作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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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範
疇

三
：

價
值

與
影

響

本
範
疇
讓
學
生
認
識
科
技
與
設
計
的
價
值
與
影
響
，
學
習
重
點
在
於
科
技
的
發
展
與
應
用
，
以
及
設
計
對
日
常
生
活
與
消
費
的
關
聯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科
技

與
設

計
的

價
值

產
品

使
用

的
目
的

1.
 
明
白
使
用
者
按
喜
好
使
用
產
品





 •

通
過

電
子

遊
戲

機
或

互
動

觸
感

影
像

的
不

同
玩

法
，

認
識

使
用

者
對
不
同
產
品
的
喜
好

2.
 
辨

識
使

用
產

品
來

滿
足

需
要

還
是

喜
好
的
分
別




 •
明

白
甚

麼
是

個
人

的
需

要
，

例
如

用
手

提
電

話
作

通
訊

用
途

；
解

說
手

提
電

話
怎

樣
能

滿
足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
例

如
3G

功
能

、
特
大
顯
示
屏
或
鍵
盤
數
字
等

 •
明

白
甚

麼
是

個
人

的
喜

好
，

例
如

對
手

提
電

話
的

款
式

；
解

說
手

提
電

話
的

款
式

怎
樣

能
滿

足
使

用
者

的
喜

好
如

輕
重

、
大

小
、
色
彩
等

浪
費

／
濫

用
科
技

3.
 
認
識
甚
麼
是
浪
費
／
濫
用
科
技





 •

藉
手

提
電

話
作

為
例

子
解

說
使

用
手

提
電

話
作

基
本

通
訊

是
必

需
，

但
如

果
因

為
追

求
新

款
式

而
購

買
相

同
功

能
的

手
機

則
是

浪
費

4.
 
了
解
浪
費
／
濫
用
科
技
的
禍
害




 •
說

明
濫

用
手

提
電

話
的

視
像

功
能

於
日

常
生

活
可

能
會

侵
犯

別
人
私
隱

5.
 
了

解
棄

置
物

（
科

技
垃

圾
）

對
環

境
和
社
會
的
影
響




 •
以

棄
置

電
視

及
電

池
為

例
，

引
出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
包

括
需

要
地
方
收

容
棄
置
物
及
廢
棄
物
釋
放
出
的
有
毒
物
料

環
保
生
活

6.
 
認

識
簡

單
的

環
保

生
活

（
消

費
／

產
品
使
用
）





 •

指
出
妥
善
處
理
垃
圾
如
回
收
膠
樽
是
環
保
生
活
的
一
環

 •
使

用
環

保
袋

、
重

複
使

用
盛

載
器

具
或

少
用

膠
袋

都
是

環
保

生
活
的
好
例
子

 •
培

養
不

要
浪

費
食

水
、

使
用

充
電

池
及

出
門

關
燈

以
節

省
用

電
等
環
保
生
活
習
慣

7.
 
認
識
產
品
設
計
的
社
會
責
任


 •

設
計

產
品

時
需

要
有

環
境

保
護

意
識

，
例

如
採

用
可

循
環

再
造

的
物
料
於
產
品
上
及
不
要
濫
用
科
技

 •
重
視
知
識
產
權
的
重
要
性

8.
 
認
識
產
品
設
計
的
可
持
續
因
素


 •

認
識

減
低

產
品

物
料

的
棄

置
量

及
耗

電
量

等
因

素
能

提
升

產
品

的
可
持
續
性

 •
認
識
產
品
多
種
可
持
續
性
因
素
，
例
如
減
排
及
減
炭
的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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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歷
史

與
文

化
的

影
響

產
品
的
款
式

9.
 
認
識
同
一
類
別
產
品
的
不
同
款
式





 •

解
說
不
同
款
式
手
提
電
話
的
分
別

 •
解
釋
不
同
款
式
的
手
提
電
話
有
不
同
技
術
的
應
用

 •
認
識
不
同
的
圖
象
傳
意
產
品
，
例
如
地
圖
／
路
線
圖
／
樓
層
圖

10
. 
指
出
同
一
產
品
不
同
型
號
的
特
質




 •
解

說
不

同
型

號
手

提
電

話
在

功
能

、
大

小
、

價
格

、
牌

子
、

外
觀
及
耐
用
等
的
分
別

11
. 
指

出
同

一
產

品
不

同
型

號
的

功
能

或
外
形
等
與
需

求
的
關
係




 •
指

出
手

提
電

話
的

價
格

一
般

都
是

與
功

能
的

多
寡

、
外

形
美

觀
及
需
求
量
成
比
例

12
. 
辨

識
同

一
類

別
產

品
的

不
同

型
號

對
文
化
的
影
響


 •

例
如

利
用

洋
娃

娃
不

同
的

裝
扮

與
活

動
布

偶
解

說
設

計
怎

樣
受

性
別
差
異
的
影
響

 •
例

如
利

用
家

具
的

不
同

設
計

解
說

外
形

設
計

怎
樣

因
應

東
西

方
文
化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分
別

 •
舉

例
解

說
互

聯
網

對
通

訊
文

化
的

影
響

，
例

如
溝

通
的

方
式

及
內
容
的
書
寫
方
法

產
品

的
現

在
與
過
去
比
較

13
. 
分
辨
出
現
時
和
舊
式
的
產
品





 •

舉
例
解

說
電
話
／
電
筒
新
舊
款
式

14
. 
指
出
現
時
和
舊
式
產
品
之
分
別




 •
舉

例
指

出
舊

式
的

撥
號

式
電

話
到

現
時

按
鈕

式
或

輕
觸

式
電

話
的
外
觀

及
功
能
之
轉
變

 •
舉
例
指

出
舊
式
電
話
與
現
時
電
話
外
形
的
分
別

15
. 
簡
單
解
釋
產
品
設
計
的
演
進




 •
舉

例
透

過
手

提
電

話
或

電
話

解
說

外
形

及
功

能
設

計
的

演
變

過
程
（
例

如
從
沒
有
螢
幕
到
單
色
，
以
至
彩
色
螢
幕
）

 •
透

過
電

腦
資

料
儲

存
介

面
的

演
進

，
例

如
硬

碟
、

光
碟

及
U

S
B

資
料
儲

存
器
等
，
解
說
產
品
設
計
的
演
進

16
. 
認
識
科
技
的
發
展
史


 •

舉
例

透
過

手
提

電
話

指
出

科
技

發
展

趨
勢

是
朝

著
微

形
化

及
自

動
化
而

演
進

新
興
的
科
技

17
. 
認
識
新
興
的
科
技





 •

透
過
短
片
介
紹
材
料
的
應
用
包
括
新
興
材
料

 •
用

實
例

指
出

甚
麼

是
新

興
科

技
，

例
如

納
米

技
術

應
用

於
光

盤
上
及
藥
物
上
，
或
智
能
物
料
應
用
於
汽
車
安
全
氣
袋
上

18
. 
指
出
新
興
科
技
的
影
響


 •

利
用

模
型

解
說

新
興

科
技

可
以

為
人

類
帶

來
甚

麼
利

益
，

例
如

綠
色

（
環

保
）

建
築

、
節

能
及

自
動

化
家

居
，

以
及

電
腦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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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科
技

使
用

和
設

計
（

創
業

精
神

及
企

業
方
法
）

個
人

（
產

品
使

用
者

）
渴

求

19
. 
從

需
要

／
喜

好
角

度
看

使
用

產
品

的
渴
求





 •

例
如

人
們

是
因

應
快

速
通

訊
的

需
要

，
還

是
純

粹
喜

好
來

更
換

手
提
電
話

20
. 
從
價
錢
角
度
看
使
用
產
品
的
渴
求




 •
例
如
價
錢
較
平
的
電
子
遊
戲
機
其
功
能
是
否
都
是
缺
乏
吸
引
力

 •
例

如
價

錢
較

貴
的

的
筆

袋
、

書
包

或
波

鞋
等

其
外

觀
是

否
真

的
比
較
吸
引

21
. 
從
質
量
角
度
看
使
用
產
品
的
渴
求




 •
例

如
價

錢
較

貴
的

手
提

電
話

是
否

真
的

比
較

耐
用

及
有

品
質

保
證

 •
例

如
價

錢
較

平
的

皮
鞋

或
運

動
鞋

是
否

真
的

沒
那

麼
耐

用
及

好
看

22
. 
從

款
式

／
潮

流
角

度
看

使
用

產
品

的
渴
求


 •

指
出

用
家

一
般

都
追

逐
款

式
及

潮
流

的
產

品
，

例
如

服
飾

或
運

動
鞋

 •
舉

例
說

明
生

產
商

如
何

推
出

新
款

式
或

製
造

新
潮

流
以

增
加

商
機

精
明
消
費
者

23
. 
能

在
購

買
物

品
時

辨
識

到
自

己
的

需
要





 •

舉
例

說
明

甚
麼

是
必

需
品

，
例

如
食

物
及

衣
服

；
而

此
等

物
品

是
怎

樣
用

來
滿

足
人

類
基

本
需

要
，

例
如

食
物

充
饑

及
衣

服
保

暖

24
. 
能

在
購

買
物

品
時

辨
識

到
價

錢
的

影
響




 •
指

出
品

牌
知

名
度

會
影

響
同

一
類

質
素

產
品

的
價

格
，

例
如

運
動
鞋
、
真
皮
手
袋
等

25
. 
能

在
購

買
物

品
時

辨
識

到
質

量
的

影
響




 •
舉

例
指

出
購

買
運

動
鞋

等
貨

品
時

，
應

該
以

合
適

及
耐

用
為

主
，
不
應
只
顧
追
求
名
牌

26
. 
能

在
購

買
物

品
時

辨
識

到
款

式
／

潮
流
／
品
牌
的
影
響


 •

舉
例

指
出

購
買

運
動

鞋
等

貨
品

時
，

留
意

是
否

受
到

該
貨

品
款

式
／
潮
流
／
品
牌
的
影
響

27
. 
能

辨
識

在
購

買
物

品
時

受
到

廣
告

／
營
銷
手
法
的
影
響


 •

舉
例

指
出

電
視

廣
告

的
明

星
代

言
人

如
何

影
響

顧
客

的
購

買
意

欲
，
例
如
手
提
電
話
、
服
飾
等

產
品
買
與
賣

28
. 
認
識
日
常
基
本
買
與
賣
過
程





 •

通
過

示
範

或
角

色
扮

演
認

識
買

與
賣

的
意

義
，

例
如

在
情

境
室

超
級

市
場

的
場

境
、

透
過

學
校

小
買

部
購

買
食

物
、

書
店

購
買

書
本
或
網
上
購
物
的
過
程
，
帶
領
學
生
認
識
買
與
賣
的
關
係

29
. 
認

識
簡

單
的

商
業

運
作

（
基

本
商

業
模

式
：

成
本

、
產

品
種

類
、

顧
客

等
）




 •
藉

著
買

賣
文

具
的

商
業

行
為

指
出

基
本

商
業

運
作

模
式

，
例

如
物
料
的
成
本
、
款
式
及
顧
客
的
需
求
和
喜
好
等



27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30
. 
認
識
何
謂
顧

客
的
訴
求


 •

例
如

小
學

生
購

買
文

具
是

因
為

外
形

美
觀

、
圖

案
吸

引
，

而
家

長
則
考
慮
價
錢
和
耐
用
程
度

31
. 
認

識
款

式
／

潮
流

、
價

錢
、

質
量

、
廣

告
／

營
銷

、
品

牌
等

因
素

對
顧

客
買
賣
的
影
響


 •

例
如

男
顧

客
普

遍
對

手
提

電
話

的
功

能
訴

求
較

多
、

女
顧

客
卻

普
遍

則
重

外
觀

和
美

感
，

而
年

長
的

顧
客

卻
要

求
手

提
電

話
操

作
簡
易
和
耐
用

產
品

市
場

動
態

32
. 
認
識
不
同
的
設
計
策
略




 •
認

識
不

同
的

設
計

策
略

如
何

吸
引

顧
客

的
注

意
，

例
如

針
對

小
童
及
成
年
人
的
不
同
市
場
，
玩
具
有
不
同
的
設
計
策
略
 

33
. 
認
識
簡
單
設
計
項
目


 •

舉
例
說
明
甚
麼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設
計
項
目
，
例
如
盛
水
的
杯

 •
用
併
合
工
具
引
導
同
學
製
作
一
個
可
以
載
文
具
的
容
器

34
. 
認
識
大
企
業
的
運
作


 •

舉
例

說
明

及
認

識
大

企
業

（
例

如
玩

具
生

產
商

）
的

架
構

、
人

事
及
營
業
等
運
作

3.
4.

2 
五

個
科

技
領

域
：

自
動

化
操

作
、

創
意

數
碼

媒
體

、
設

計
實

踐
及

材
料

處
理

、
電

子
、

視
像

化
及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模
塑

學
生
修
讀
五

個
科
技
領
域
，
可
以
發
展
下
列
的
基
本
知
識
和
能
力
：

 •
創
科
技
的
應
用
和
運
作
（
為
甚
麼
採
用
有
關
科
技
及
其
如
何
運
作
）
；

 •
科
技
原
理
及
系
統
（
科
技
發
展
的
原
則
，
例
如
信
度
，
適
切
度
、
效
能
、
安
全
、

人
體
工
程
學
及
美
學
等
）
；
 

 •
科
技
實
務
的
性
質
（
科
技
系
統
的
組
成
部
分
及
其
實
務
功
能
）
；
及

 •
科
技
過
程
和
進
展
的
影
響
（
評
價
它
們
的
影
響
）
。

五
個
科
技
領
域
包
括
以
下
的
學
習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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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領
域

一
：

自
動

化
操

作

本
領
域
讓
學
生
認
識
自
動
化
系
統
，
學
習
重
點
在
於
系
統
基
本
原
理
、
氣
動
控
制
、
可
編
程
序
控
制
和
機
械
人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控
制

系
統

的
基

本
原
理

（
接

續
範

疇
二

：
系

統
及

控
制

的
輸

入
－

處
理
－
輸
出
）

循
序

控
制

系
統

1.
 
指

出
或

說
出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使
用
的
循
序
控
制
系
統





 •
展
示
循
序
控
制
系
統
的
實
例
（
例
如
洗
衣
機
及
交
通
燈
的
操
作
）

閉
環

控
制

系
統

2.
 
指

出
或

說
出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使
用
的
閉
環
控
制
系
統




 •
舉
例
說
明
控

制
系
統
（
例
如
小
型
遙
控
車
及
空
調
機
等
）
如
何
運
作

 •
解

釋
閉

環
系

統
的

主
要

元
件

（
例

如
研

究
如

何
調

控
一

個
貯

水
箱

內
的
液
體
水
平
）

3.
 
了

解
或

比
較

不
同

具
控

制
功
能

的
產
品


 •

角
色

扮
演

／
個

案
研

究
：

以
遊

戲
活

動
展

示
循

序
控

制
系

統
和

閉
環

系
統
的
分
類

氣
動
學

基
本

的
氣

動
系
統

4.
 
認

識
充

氣
／

膨
脹

作
用

的
應
用
實
例





 •
利

用
製

作
玩

具
氣

球
車

或
飛

機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簡

單
的
氣
動
元
件
的
應
用

5.
 
認
識
簡
單
氣
動
系
統





 •
透

過
設

計
並

製
作

水
火

箭
，

展
示

和
實

習
操

作
簡

單
的

氣
動

系
統

控
制
方
法

6.
 
指

出
或

說
出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使

用
氣
動
系
統
的
例
子




 •
介
紹
地
鐵
自
動
門
的
操
作

氣
動

／
電

氣
動

系
統

的
應

用

7.
 
能

操
作

基
本

的
氣

動
或

電
氣
動
系
統
的
產
品




 •
利
用
塑
膠
針
筒
實
習
操
作
唧
筒
運
動
的
控
制
（
例
如
速
度
調
節
）

8.
 
認

識
並

能
操

作
基

本
的

氣
動

系
統

以
解

決
單

一
的

工
作


 •

學
生

可
利

用
現

成
的

水
火

箭
進

行
實

驗
，

以
驗

證
水

火
箭

的
原

理
和

比
較

設
計

的
性

能
，

調
節

動
力

艙
內

所
裝

的
水

和
空

氣
的

比
例

以
改

變
飛
行
高
度
和
距
離

9.
 
了

解
或

使
用

簡
單

的
氣

動
或
電
氣
動
系
統


 •

舉
例

說
明

氣
動

系
統

（
例

如
港

鐵
列

車
的

自
動

門
及

牙
醫

的
工

具
）

的
應
用
及
其
優
點
、
限
制
和
安
全
考
慮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的
基

本
工
作
原
理

10
. 
認

識
日

常
生

活
中

使
用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
利

用
電

視
機

、
玩

具
、

洗
衣

機
、

空
調

系
統

或
電

飯
煲

展
示

和
解

說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的
基
本
架
構

11
. 
了

解
或

使
用

日
常

生
活

中
使

用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的
產
品





 •
利

用
電

視
機

、
玩

具
、

洗
衣

機
、

空
調

系
統

或
電

飯
煲

展
示

／
說

出
輸
入
和
輸
出
埠
的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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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使
用

基
本

的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12
. 
了

解
或

使
用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或
套
件
作
簡
單
編
程




 •
利

用
電

視
機

選
台

、
錄

影
機

節
目

預
錄

、
空

調
系

統
氣

溫
和

時
間

調
較
的
各
種
不

同
功
能
，
實
習
感
應
器
操
作
，
輸
出
裝
置
和
簡
單
編
程

13
. 
體

驗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與

輸
入
輸
出
裝
置
的
關
係


 •

利
用

個
人

電
腦

或
電

視
錄

影
機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可

編
程

控
制
工
具
的
操
縱
和
改
變

14
. 
指

出
或

說
出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如

何
能

夠
協

助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的
困
難


 •

舉
例

說
明

大
廈

的
火

警
警

報
系

統
或

煙
霧

感
應

器
等

可
編

程
控

制
系

統
的
應
用
及
其
優
點
和
限
制

機
械
人

（
接

續
範

疇
二

：
系

統
及

控
制

的
機

械
／

實
體
結
構
）

機
械

人
的

基
本

認
識

與
製

作

15
. 
認
識
機
械
人





 •
舉
例
利
用
電
視
節
目
片
段
介
紹
機
械
人

 •
播

出
及

顯
示

不
同

種
類

機
械

人
的

功
能

，
例

如
自

動
門

、
鏟

車
及

吊
臂
等

 •
描
述
和
分
類
機
械
人
不
同
的
機
件
和
功
能

 •
舉
例
利
用
玩
具
機
械
人
展
示
和
實
習
操
作
機
械
的
方
法

16
. 
製
作
簡
單
的
機
械
系
統




 •
舉

例
課

堂
活

動
：

製
作

簡
單

的
機

械
系

統
（

例
如

不
同

機
械

運
動

或
拾
放
裝
置
）

17
. 
製
作
簡
單
的
機
械
人
模
型


 •

舉
例

利
用

積
木

或
現

成
組

件
從

課
堂

活
動

中
組

合
有

簡
單

機
械

運
動

的
機
械
人
（
例
如
四
足
機
械
人
及
積
木
機
械
人
）

基
本

的
機

械
人
應
用

18
. 
了

解
機

械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使
用


 •

利
用

電
視

節
目

片
段

展
示

和
解

說
機

械
人

如
何

能
夠

協
助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的
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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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領
域

二
：

創
意

數
碼

媒
體

本
領

域
讓

學
生

了
解

並
認

識
在

媒
體

事
業

發
達

的
社

會
中

，
不

同
信

息
和

資
訊

的
傳

達
方

式
及

產
品

，
學

習
重

點
在

於
數

碼
年

代
中

的

媒
體
素
養
和
數
碼
媒
體
設
計
及
製
作
的
基
本
技
巧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媒
體

素
養

簡
介

各
種

數
碼
媒
體

1.
 
辨

識
光

影
／

聲
音

／
文

字
／

圖
象

的
分
別





 •

透
過

生
活

中
的

例
子

（
例

如
畫

稿
、

廣
告

、
包

裝
及

版
面

設
計

）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光

影
／

聲
音

／
文

字
／

圖
象
的
分
別

2.
 
辨

識
圖

象
、

影
片

、
聲

音
、

文
字

等
媒
體
信
息




 •
透

過
某

報
章

的
網

站
展

示
和

解
說

站
內

甚
麼

新
聞

是
圖

象
和

文
字
、
甚
麼
新
聞
是
影
片
和
聲
音

 •
利

用
電

腦
遊

戲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基

本
傳

意
模

式
的
例
子
，
如
人
機
互
動
和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傳
意

數
碼

媒
體

產
品

和
有

關
行

業

3.
 
指
出
日
常
數
碼
媒
體
產
品





 •

展
示

和
解

說
數

碼
相

機
、

數
碼

攝
錄

機
、

手
提

電
腦

等
日

常
數

碼
媒
體

產
品

4.
 
認
識
日
常
媒
體
相
關
行
業




 •
透

過
雜

誌
或

電
視

廣
告

的
例

子
，

展
示

和
解

說
數

碼
媒

體
的

組
成
部
分

、
有
關
行
業
及
其
工
作
的
基
本
性
質
，
例
如
：

 
- 

發
送

方
對
接
收
方

 
- 

動
畫

師
及
演
員

面
對

不
同

媒
體

資
訊

的
正

確
態
度

5.
 
辨
識
媒
體
對
個
人
的
影
響





 •

利
用
電
腦
遊
戲
，
展
示
和
解
說
媒
體
對
個
人
的
影
響

6.
 
辨
識
媒
體
對
社
會
的
影
響


 •

透
過

互
聯

網
或

電
視

廣
告

的
例

子
，

展
示

和
說

明
數

碼
媒

體
對

社
會

的
影

響
，

包
括

正
面

（
例

如
信

息
流

傳
速

度
和

廣
泛

性
）

和
負
面
的
（
例
如
信
息
的
泛
濫
和
真
確
性
）
影
響

7.
 
辨

識
面

對
不

同
媒

體
資

訊
的

正
確

態
度


 •

透
過

電
台

／
電

視
／

報
刊

／
互

聯
網

的
新

聞
報

導
作

生
活

中
的

例
子
，
辨
識
面
對
不
同
媒
體
資
訊
的
正
確
態
度

數
碼

媒
體
設
計

概
念
發
展

8.
 
辨
識
不
同
媒
體
帶
出
的
信
息
種
類





 •

透
過

產
品

在
雜

誌
或

電
視

廣
告

的
例

子
，

展
示

和
解

說
不

同
媒

體
帶
出
的
信
息
種
類

9.
 
簡
單
描
述
不
同
媒
體
信
息
的
意
思





 •

透
過

電
視

廣
告

的
例

子
，

展
示

和
解

說
信

息
在

不
同

媒
體

帶
出

的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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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10
. 
明
白
日
常
符

號
／
標
誌
的
意
思





 •

舉
例

透
過

學
校

內
不

同
標

誌
和

符
號

、
日

常
路

牌
或

交
通

標
誌

、
雜

誌
廣

告
等

例
子

，
展

示
和

解
說

日
常

符
號

／
標

誌
的

意
思
，
諸
如
：
圖
符
、
指
標
和
符
號

基
本

的
視

覺
構
圖
法
則

11
. 
運
用
簡
單
視
覺
構
圖
法
則




 •
舉

出
生

活
例

子
，

說
明

視
覺

構
圖

的
基

本
法

則
，

例
如

相
框

構
圖
、
對
角
線
構
圖
或
形
狀
辨
識
等

12
. 
運
用
不
同
視
覺
構
圖
法
則


 •

進
行

課
堂

實
習

視
覺

構
圖

的
基

本
法

則
，

例
如

黃
金

比
率

、
相

框
構

圖
、

對
角

線
構

圖
、

群
集

規
則

及
形

狀
辨

識
，

幫
助

設
計

數
碼
媒
體

數
碼

媒
體

創
作

的
基

本
傳

意
設
計
原
則

13
. 
認

識
數

碼
媒

體
可

用
、

易
讀

和
互

動
性





 •

例
如

在
互

聯
網

電
視

選
擇

節
目

、
以

流
動

電
話

讀
取

資
訊

、
在

線
上

選
擇

的
遊

戲
種

類
等

解
說

一
般

數
碼

媒
體

產
品

的
可

用
性
、
易

讀
性
和
互
動
性

14
. 
了

解
數

碼
媒

體
可

用
、

易
讀

和
互

動
性


 •

展
示

和
解

說
一

般
數

碼
媒

體
產

品
如

電
腦

／
流

動
電

話
／

線
上

遊
戲
的

可
用
性
、
易
讀
性
和
互
動
性

數
碼

媒
體
製
作

製
作

程
序

和
意

念
的

演
示

方
法

15
. 
參
與
簡
單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

透
過

參
與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體
驗

簡
單

的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工
作
（
例
如
老
師
為
學
生
進
行
個
人
拍
攝
）

16
. 
簡
單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
透

過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

學
生

進
行

簡
單

的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的
工
作
（
例
如
介
紹
自
己
喜
歡
的
東
西
）

17
. 
以

主
題

式
進

行
簡

單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
透

過
參

與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

學
生

以
單

一
主

題
進

行
簡

單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

例
如

介
紹

自
己

的
校

園
、

社
區

、
班

內
的
同
學
等
）

18
. 
按

要
求

，
以

簡
單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解
難
／
創
作


 •

透
過

參
與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
了

解
或

進
行

以
下

的
製

作
活

動
，

例
如

製
作

單
一

目
標

的
進

度
表

、
撰

寫
基

本
的

內
容

及
繪

畫
分

鏡
的

腳
本

，
並

以
主

題
式

進
行

拍
攝

／
錄

音
／

錄
影

（
例

如
為

開
放

日
製

作
校

園
導

賞
片

段
、

為
自

己
製

作
數

碼
個

人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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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19
. 
認

識
數

碼
媒

體
製

作
的

不
同

構
成

部
分


 •

透
過

參
與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
認

識
數

碼
媒

體
製

作
的

不
同

構
成

部
分

，
例

如
場

景
和

道
具

，
了

解
或

組
織

錄
音

、
拍

攝
和

錄
像

等
學

習
活

動
並

進
行

下
列

聲
音

及
影

像
處

理
活

動
，

如
擷

取
和

編
輯

影
像

、
加

入
預

設
的

製
作

特
別

效
果

和
混

音
（

例
如

為
社
區
製
作
旅
遊
宣
傳
片
）

20
. 
鑒
別
製
作
的
需
要


 •

進
行

個
案

研
究

：
從

不
同

網
站

上
選

取
合

適
的

數
碼

媒
體

作
品

，
從

中
學

習
如

何
以

不
同

媒
介

來
向

別
人

表
達

自
我

的
概

念
，
並
鑒
別
製
作
的
需
要

視
聽

器
材

的
操

作
和

軟
件

應
用

21
. 
參
與
簡
單
視
聽
器
材
的
操
作





 •

在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中

，
按

老
師

／
同

學
要

求
，

按
動

數
碼

相
機
／
攝
錄
機
的
快
門
以
進
行
拍
攝

22
. 
自
行
操
作
簡
單
作
視
聽
器
材




 •
在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中
，

自
行

操
作

簡
單

視
聽

器
材

（
例

如
自

行
操

作
數

碼
相

機
／

攝
錄

機
的

鏡
頭

遠
近

、
快

門
、

閃
光

燈
等
功
能
來
進
行
拍
攝
）

23
. 
參
與
簡
單
數
碼
媒
體
製
作
實
務




 •
透

過
參

與
小

組
式

的
學

習
活

動
，

為
學

校
開

放
日

設
計

及
製

作
一

套
向

來
賓

介
紹

校
園

生
活

的
數

碼
媒

體
演

示
，

讓
同

學
簡

單
地
體
驗
數
碼
媒
體
製
作
的
各
種
實
務

24
. 
管
理
／
選
取
合
適
器
材
以
進
行
製
作


 •

為
學

校
開

放
日

設
計

及
製

作
一

套
向

來
賓

介
紹

校
園

生
活

的
數

碼
媒

體
演

示
，

讓
同

學
自

行
決

定
、

使
用

和
安

排
合

適
器

材
或

軟
件
以
完
成
製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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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領
域

三
：

設
計

實
踐

及
材

料
處

理

本
科
技
領
域
讓
學
生
探
究
如
何
將
現
成
的
材
料
和
元
件
轉
化
為
最
終
製
成
品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材
料

、
元

件
及

系
統

（
接

續
範

疇
二

：
科

技
本

質
的

材
料

及
配

件
認

識
）

材
料

／
元

件
的

特
性

和
選

擇

1.
 
辨
識
日
用
品
的
材
料





 •

展
示

不
同

的
日

用
品

，
以

區
分

其
材

料
（

例
如

塑
膠

、
木

材
、

金
屬
、
紙
板
、
纖
維
）

2.
 
指
出
或
說
出
日
用
品
材
料
的
特
性




 •
展

示
不

同
的

日
用

品
，

以
解

說
其

材
料

特
性

（
例

如
顏

色
、

質
感
、
堅
固
度
、
耐
用
度
、
導
電
性
）

3.
 
分
辨
日
用
品
的
元
件





 •

展
示

不
同

的
日

用
品

，
以

區
分

其
元

件
（

例
如

螺
栓

、
鉸

鏈
、

彈
簧
）

4.
 
指
出
或
說
出
日
用
品
元
件
的
用
途




 •
舉

例
利

用
組

合
式

家
具

來
解

說
元

件
的

用
途

（
例

如
用

來
連

接
各
部
件
）
及
其
共
通
性

5.
 
因

應
環

境
／

工
作

的
性

質
來

選
用

合
適
的
材
料
或
元
件


 •

透
過

觀
察

、
觸

摸
和

試
用

實
物

，
討

論
某

一
類

日
用

品
如

何
因

應
環

境
／

工
作

的
性

質
，

而
採

用
不

同
的

材
料

和
元

件
（

例
如

對
比
戶
外
用
的
椅
子
和
室
內
用
的
椅
子
）

材
料
及
結
構

6.
 
分
辨
常
見
的
結
構





 •

展
示
不

同
建
築
物
的
圖
片
，
以
解
說
常
見
的
結
構

7.
 
指
出
或
說
出
常
見
結
構
的
用
途




 •
透
過
建

構
套
件
(c

on
st

ru
ct

io
n 

ki
t)
來
解
說
和
製
作
橋
樑
或
懸
臂

樑
等
結

構
模
型

8.
 
比

較
不

同
材

料
的

強
度

／
硬

度
／

彈
性




 •
示
範
／

實
驗
如
何
測
試
不
同
材
料
的
強
度
／
硬
度
／
彈
性

9.
 
因

應
環

境
／

工
作

的
性

質
來

選
用

合
適
的
結
構
或
材
料


 •

依
據

不
同

的
負

載
例

子
，

討
論

其
合

適
的

結
構

或
材

料
（

例
如

跨
越
小

溪
的
橋
樑
、
吊
起
重
物
的
支
架
）

10
. 
為
系
統
設
計
合
適
的
結
構


 •

設
計

、
製

作
和

測
試

其
中

一
負

重
結

構
（

例
如

橋
樑

模
型

可
以

用
雪
條

棒
為
材
料
）

機
械
結
構

11
. 
列
舉
常
用
的

機
械
結
構





 •

展
示

常
用

的
機

械
結

構
，

把
它

們
分

類
（

例
如

齒
輪

組
或

滑
輪

組
）

12
. 
指

出
或

說
出

日
用

品
內

，
其

機
械

結
構
的
功
能




 •
展
示
不
同
的
機
械
結
構
（
實
物
或
模
型
）
，
以
解
說
其
用
途

13
. 
比
較
不
同
機
械
結
構
的
差
異




 •
操

控
預

設
的

實
物

／
模

型
／

玩
具

，
以

比
較

各
式

機
械

結
構

的
差
異
（
例
如
誰
較
省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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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14
. 
懂
得
在
控
制

系
統
內
使
用
機
械
結
構


 •

設
計

和
製

作
一

件
應

用
（

多
種

）
機

械
結

構
，

以
控

制
不

同
動

作
的
玩
具

新
興
材
料

15
. 
列
舉
不
同
新
興
材
料
的
種
類





 •

展
示

常
見

新
興

材
料

的
圖

片
或

實
物

，
把

它
們

分
類

（
例

如
碳

纖
維
、
保
溫
陶
瓷
）

16
. 
分
辨
出
採
用
新
興
材
料
的
家
庭
用
品




 •
展

示
採

用
不

同
新

興
材

料
的

家
庭

用
品

以
解

說
之

（
例

如
枕

頭
、
廚
具
、
太
陽
能
產
品
）

17
. 
指
出
採
用
新
興
材
料
家
品
的
優
點


 •

展
示

採
用

不
同

新
興

材
料

的
家

庭
用

品
，

以
解

說
它

們
的

優
點

（
例
如
較
輕
或
耐
用
）

生
產

程
序

及
製

造
（

接
續

範
疇

二
：

生
產

程
序

的
製

造
系
統
）

製
造

程
序

及
技
術

18
. 
列
舉
不
同
的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

示
範

剪
裁

、
鋸

切
、

鑽
孔

、
屈

摺
、

模
塑

、
表

面
處

理
、

拼
合

等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19
. 
指

出
簡

易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的
基

本
步
驟





 •

把
顯
示

出
某
一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步
驟
的
（
多
幅
）
圖
片
排
序

20
. 
正

確
地

運
用

學
校

的
設

備
來

施
行

簡
易
的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
實

習
運

用
學

校
的

設
備

（
例

如
手

／
機

械
工

具
、

夾
具

）
來

施
行
簡
易

的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21
. 
比
較
不
同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的
效
果


 •

個
案

研
究

：
傳

統
人

手
製

作
的

獨
立

式
家

具
與

機
器

大
量

生
產

的
組
合

式
家
具

22
. 
因

應
不

同
的

物
品

，
建

議
其

合
適

的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

展
示

不
同

的
物

品
，

討
論

其
合

適
的

製
造

程
序

或
技

術
（

例
如

利
用
鑄

造
技
術
來
製
作
首
飾
）

生
產
規
模

23
. 
列
舉
不
同
的
生
產
規
模





 •

播
放

有
關

不
同

生
產

規
模

的
錄

像
以

解
說

之
（

例
如

單
一

生
產
、
批
量
生
產
、
持
續
生
產
）

24
. 
指

出
或

說
出

不
同

生
產

規
模

的
基

本
概
念




 •
展

示
不

同
生

產
規

模
的

製
成

品
，

以
解

說
其

基
本

概
念

（
例

如
樽
裝
飲
品
、
手
提
電
話
）

25
. 
對

比
採

用
不

同
生

產
規

模
來

製
造

的
物
品




 •
蒐

集
單

一
／

批
量

／
大

量
生

產
物

品
的

例
子

，
並

指
出

它
們

的
差
異
（
以
同
一
類
物
品
為
佳
）

26
. 
解
釋
不
同
生
產
規
模
的
適
用
場
合


 •

透
過

觀
察

、
觸

摸
和

試
用

實
物

，
討

論
某

些
物

品
如

何
因

應
需

求
而

採
用

不
同

的
生

產
規

模
（

例
如

手
工

藝
品

和
塑

膠
儲

存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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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質
量

保
證

與
質
量
控
制

27
. 
列

舉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對
於

日
常

生
活
的
重
要
性





 •

展
示

一
些

出
廠

時
已

有
瑕

疵
的

日
用

品
，

以
說

明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的
重
要
性

28
. 
指

出
或

說
出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的

定
義





 •

以
提

示
卡

方
式

列
出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的

定
義

，
讓

學
生

從
中

選
擇

，
並

提
醒

他
們

考
慮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因
素

如
環

保
設

計
／

製
造
程
序

29
. 
分

辨
質

量
保

證
與

質
量

控
制

在
製

作
過
程
中
的
位
置
／
次
序




 •
依

據
以

往
經

歷
過

的
製

作
，

討
論

質
量

保
證

與
質

量
控

制
在

當
中
的
位
置
／
次
序
（
例
如
製
作
相
架
、
文
具
座
）

30
. 
指

出
或

說
出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的

基
本
做
法




 •
示

範
如

何
施

行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
例

如
檢

查
設

備
、

訂
定

施
工
步
驟
、
使
用
模
板
和
夾
具
、
抽
查
半
製
成
品
）

31
. 
應

用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措
施

於
設

計
作
業
中
，
以
改
善
製
品
的
質
量




 •
角

色
扮

演
：

包
含

材
料

處
理

、
裝

配
、

質
量

保
證

／
控

制
和

包
裝
等
崗
位
的
禮
品
生
產
線

電
腦

輔
助

製
造

（
接

續
範

疇
二

：
生

產
程

序
的

C
A

D
／

C
A

M
）

電
腦

數
控

(C
N

C
)

32
. 
列
舉
常
見
的

C
N

C
機
器





 •

展
示

常
見

的
C

N
C
機

器
以

解
說

之
（

例
如

打
印

機
、

車
床

、
銑

床
、
雕

刻
機
、
雷
射
切
割
機
）

33
. 
指
出
或
說
出

C
N

C
機
器
的
功
能





 •

示
範

C
N

C
機

器
（

例
如

打
印

機
）

如
何

依
照

電
腦

指
令

／
編

程
製
造
出

製
成
品

34
. 
認
識
由

C
N

C
機
器
製
造
產
品
的
優
點




 •
透

過
觀

察
、

觸
摸

和
試

用
實

物
，

討
論

由
C

N
C
機

器
製

造
出

來
的

日
用

品
與

傳
統

方
法

製
造

出
來

的
日

用
品

之
差

異
（

例
如

比
較
人
手

繪
圖
與
電
腦
繪
圖
的
效
果
）

35
. 
認
識
操
作

C
N

C
機
器
的
正
確
步
驟




 •
示

範
如

何
操

作
C

N
C
機

器
（

例
如

利
用

pl
ot

te
r來

製
圖

或
切

割
紙
樣
）

電
腦

輔
助

製
造

(C
A

M
)

36
. 
辨
識

C
A

M
系
統
的
組
成
部
分





 •

播
放

有
關

C
A

D
／

C
A

M
系

統
的

錄
像

以
解

說
之

（
例

如
C

A
D
軟

件
和

C
N

C
機
器
如
何
聯
繫
成

C
A

D
／

C
A

M
系
統
）

37
. 
指
出
或
說
出

C
A

M
系
統
的
效
能




 •
以

製
作

棋
子

為
例

，
討

論
當

中
C

A
M
系

統
的

效
能

（
例

如
快

捷
、
準
確
、
多
功
能
）

38
. 
比

較
C

A
D
／

C
A

M
系

統
與

傳
統

製
造
方
法
的
優

缺
點


 •

以
一

種
產

品
如

椅
子

的
生

產
為

例
，

探
討

C
AD

／
C

AM
對

日
用

品
製
造
的
影
響
（
例
如
「
及
時
生
產
」

(J
us

t-i
n-

tim
e,

 J
IT
）
、
大

量
訂
製
化

(m
as

s 
cu

st
om

iza
tio

n)
或
產
品
後
勤
支
援

(p
ro

du
ct

io
n 

lo
gi

st
ic

s)
等

）
，

並
從

時
間

、
成

本
、

修
改

彈
性

、
標

準
化

或
可
靠
度

等
幾
方
面
，
比
較
CA
M與

傳
統
製
造
方
法
的
利
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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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電
腦

綜
合

製
造

(
C

IM
)
和

彈
性

製
造

系
統

(
FM

S
)
的

基
本
概
念

（
增
潤
）

39
. 
認
識

C
IM

或
FM

S
的
組
成
部
分




 •
利

用
網

上
資

源
如

‘S
im

M
an

’來
學

習
和

模
擬

C
IM

及
FM

S
的

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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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領
域

四
：

電
子

本
領
域
讓
學
生
認
識
電
器
用
具
、
電
路
及
電
子
科
技
於
現
代
社
會
的
應
用
，
學
習
重
點
在
於
電
子
控
制
及
電
子
產
品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電
器

用
具

、
電

路
及

電
子
信
號

（
接

續
範

疇
二

：
系

統
及

控
制
）

日
常
電
器

1.
 
認
識
不
同
的
日
常
電
器





 •

以
生
活
例
子
展
示
日
常
電
器
用
具
如
電
筒

2.
 
認
識
日
常
的
電
器
操
作





 •

以
生

活
例

子
展

示
和

讓
學

生
體

驗
如

何
正

確
地

使
用

日
常

電
器

用
具

來
解

決
／

滿
足

生
活

上
的

需
要

，
例

如
開

啟
電

燈
或

冷
氣

機

日
常
電
路

3.
 
認
識
簡
單
的
電
路





 •

透
過

解
構

日
常

家
用

電
器

，
展

示
和

解
說

電
器

中
簡

單
電

路
的

例
子

及
應

用
情

況
（

例
如

忘
記

安
裝

電
池

／
沒

有
把

電
源

線
插

好
，
以

致
未
能
組
成
一
閉
合
電
路
）

4.
 
了
解
直
流
電
與
交
流
電




 •
以

實
驗

示
範

或
角

色
扮

演
，

展
示

直
流

電
與

交
流

電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應
用
情
況

5.
 
認
識
日
用
電
器
的
基
本
電
路




 •
以

教
學

活
動

或
生

活
例

子
，

展
示

基
本

電
路

在
日

用
電

器
中

的
功
能

6.
 
了

解
或

說
出

常
用

及
簡

單
電

子
零

件
的
功
能




 •
以

實
驗

、
實

作
活

動
或

角
色

扮
演

來
展

示
日

用
電

器
的

基
本

電
子

零
件

，
例

如
探

熱
針

、
光

暗
掣

、
LE

D
電

筒
、

電
插

頭
及

變
壓
器
等

數
碼

及
模

擬
信
號

7.
 
認
識
日
常
電
器
中
的
簡
單
邏
輯
電
路


 •

以
遊

戲
活

動
／

實
驗

展
示

和
說

明
日

常
電

器
中

的
簡

單
邏

輯
電

路

8.
 
認

識
日

常
電

器
中

的
數

碼
及

模
擬

信
號


 •

以
日

常
電

器
（

例
如

家
用

電
話

／
收

音
機

與
網

上
廣

播
／

電
視

頻
度
）
展
示
如
何
應
用
數
碼
／
模
擬
信
號

9.
 
了

解
或

說
出

數
碼

和
模

擬
信

號
的

分
別


 •

利
用

不
同

的
電

訊
工

具
（

例
如

電
話

／
收

音
機

／
網

上
廣

播
／

電
視
頻
度
）
展
示
日
常
電
器
中
的
數
碼
及
模
擬
信
號
的
分
別

集
成

電
路 （

接
續

範
疇

二
：

系
統

及
控

制
）

集
成

電
路

基
本
的
種
類

10
. 
認

識
日

常
生

活
中

應
用

集
成

電
路

的
產
品




 •
以

實
驗

／
實

作
活

動
／

遊
戲

活
動

展
示

應
用

集
成

電
路

的
電

子
產
品
（
例
如
電
子
音
樂
盒
、
電
子
琴
等
）

 •
透

過
實

驗
／

實
作

活
動

，
展

示
家

居
電

器
中

集
成

電
路

如
何

操
作
（
例
如
微
波
爐
和
電
視
機
頂
盒
的
目
錄
）

集
成

電
路

的
基
本
原
理

11
. 
了

解
或

說
出

集
成

電
路

的
功

能
和

種
類


 •

透
過

實
驗

示
範

，
拆

解
日

常
電

子
產

品
，

展
示

不
同

集
成

電
路

及
其
基
本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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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電
子

於
現

代
社

會
的

應
用 （

接
續

範
疇

三
的

科
技

使
用

和
設
計
）

新
興

電
子

科
技
的
影
響

12
. 
認

識
日

常
使

用
的

新
興

電
子

科
技

產
品





 •

利
用

互
聯

網
及

報
章

雜
誌

蒐
集

可
攜

式
存

儲
系

統
、

M
P

3音
樂

、
光

纖
通

訊
、

3G
流

動
電

話
或

LE
D
電

筒
等

的
最

新
產

品
圖

片
／
廣
告
片
段
，
介
紹
簡
單
的
科
技
發
展

13
. 
認
識
簡
單
的
新
興
電
子
科
技
的
演
變




 •
舉

例
如

角
色

扮
演

／
個

案
研

究
：

由
黑

白
電

視
到

彩
色

電
視

到
LC

D
電

視
、

由
唱

碟
機

到
卡

式
帶

播
放

機
到

C
D
機

到
M

P
3機

，
或
由
手
提
燈
泡
電
筒
到
電
池
光
管
燈
再
到

LE
D
照
明
器
具

電
子

產
品

微
型
化

14
. 
介

紹
電

子
產

品
應

用
新

興
科

技
對

日
常
生
活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透

過
互

聯
網

或
流

動
電

話
的

例
子

，
簡

單
展

示
科

技
為

日
常

生
活

所
帶

來
的

正
面

（
例

如
信

息
流

傳
速

度
和

廣
泛

性
）

和
負

面
（
例
如

信
息
的
泛
濫
和
真
確
性
）
影
響

15
. 
介
紹
電
子
產
品
微
型
化
的
情
況


 •

透
過

課
堂

活
動

展
示

傳
統

和
現

代
聲

頻
的

不
同

處
理

方
法

（
例

如
錄
音

帶
屬
模
擬
聲
頻
信
號
與

M
P

3屬
數
碼
聲
頻
信
號
）

 •
透

過
課

堂
活

動
展

示
傳

統
和

現
代

視
像

資
料

的
不

同
處

理
方

法
（
例
如

光
學
相
片
與
數
碼
相
片
的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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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電
子

於
現

代
社

會
的

應
用 （

接
續

範
疇

三
的

科
技

使
用

和
設
計
）

新
興

電
子

科
技
的
影
響

12
. 
認

識
日

常
使

用
的

新
興

電
子

科
技

產
品





 •

利
用

互
聯

網
及

報
章

雜
誌

蒐
集

可
攜

式
存

儲
系

統
、

M
P

3音
樂

、
光

纖
通

訊
、

3G
流

動
電

話
或

LE
D
電

筒
等

的
最

新
產

品
圖

片
／
廣
告
片
段
，
介
紹
簡
單
的
科
技
發
展

13
. 
認
識
簡
單
的
新
興
電
子
科
技
的
演
變




 •
舉

例
如

角
色

扮
演

／
個

案
研

究
：

由
黑

白
電

視
到

彩
色

電
視

到
LC

D
電

視
、

由
唱

碟
機

到
卡

式
帶

播
放

機
到

C
D
機

到
M

P
3機

，
或
由
手
提
燈
泡
電
筒
到
電
池
光
管
燈
再
到

LE
D
照
明
器
具

電
子

產
品

微
型
化

14
. 
介

紹
電

子
產

品
應

用
新

興
科

技
對

日
常
生
活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透

過
互

聯
網

或
流

動
電

話
的

例
子

，
簡

單
展

示
科

技
為

日
常

生
活

所
帶

來
的

正
面

（
例

如
信

息
流

傳
速

度
和

廣
泛

性
）

和
負

面
（
例
如

信
息
的
泛
濫
和
真
確
性
）
影
響

15
. 
介
紹
電
子
產
品
微
型
化
的
情
況


 •

透
過

課
堂

活
動

展
示

傳
統

和
現

代
聲

頻
的

不
同

處
理

方
法

（
例

如
錄
音

帶
屬
模
擬
聲
頻
信
號
與

M
P

3屬
數
碼
聲
頻
信
號
）

 •
透

過
課

堂
活

動
展

示
傳

統
和

現
代

視
像

資
料

的
不

同
處

理
方

法
（
例
如

光
學
相
片
與
數
碼
相
片
的
處
理
）

科
技

領
域

五
：

視
像

化
及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C
A

D
)模

塑

本
領

域
讓

學
生

認
識

視
覺

圖
象

及
基

本
的

C
A

D
模

塑
產

品
模

型
的

方
法

，
學

習
重

點
在

於
產

品
發

展
時

的
視

像
傳

意
及

模
塑

立
體

模

型
。 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產
品

視
像

化
及

立
體

基
本

的
圖

象
視
覺
效
果

1.
 
選

擇
以

圖
片

或
相

片
表

達
意

念
／

訴
求





 •

透
過

生
活

的
例

子
，

展
示

和
解

說
一

般
繪

圖
的

演
示

方
式

（
例

如
圖
象
畫
稿
、
廣
告
、
包
裝
及
版
面
設
計
）

2.
 
進
行
簡
單
的
平
面
繪
圖
（
草
圖
）





 •

透
過

參
與

徒
手

繪
畫

／
電

腦
輔

助
繪

畫
生

日
卡

，
解

說
進

行
簡

單
的
平
面
圖
製
作
的
方
法

3.
 
進
行
簡
單
的
立
體
繪
圖
（
草
圖
）




 •
透

過
參

與
戶

外
寫

生
的

活
動

，
解

說
進

行
簡

單
立

體
繪

圖
的

方
法

4.
 
認

識
並

能
說

出
數

項
基

本
的

視
覺

效
果
以
美
化
圖
象




 •
以

戶
外

寫
生

的
活

動
，

展
示

和
解

說
運

用
視

覺
效

果
（

例
如

著
色
、
明
暗
法
、
高
光
、
彩
色
效
果
圖
）
的
美
化
圖
象
技
巧

基
本

的
立

體
模
塑
概
念

5.
 
製
作
簡
單
的
平
版
模
塑




 •
透

過
製

作
活

動
紙

板
人

型
玩

具
，

展
示

和
解

說
當

中
運

用
的

簡
單
材
料

（
例
如
卡
紙
板
）
與
技
巧
（
例
如
表
面
開
展
圖
法
）

6.
 
製
作
簡
單
的
立
體
模
塑


 •

透
過

製
作

立
體

紙
臉

譜
的

活
動

，
展

示
和

解
說

應
用

簡
單

的
材

料
（

例
如

紙
、

發
泡

膠
、

亞
加

力
膠

及
一

般
合

金
）

與
技

巧
（

例
如
表

面
開
展
圖
和
試
驗
模
型
）
來
模
塑

7.
 
指

出
或

說
出

如
何

選
擇

合
適

的
材

料
作
模
塑
來
表
達
立
體
的
概
念


 •

透
過

小
組

式
的

專
題

活
動

，
例

如
製

作
學

校
的

建
築

物
模

型
，

解
說

實
體

與
視

像
模

型
的

分
別

，
包

括
效

果
、

工
具

與
物

料
使

用
、

貯
存

等
，

又
讓

同
學

能
嘗

試
選

擇
合

適
的

材
料

作
模

塑
來

表
達
立

體
的
概
念

技
術

顯
像

立
體
圖

8.
 
搜

集
／

選
取

實
物

以
表

達
意

念
／

訴
求





 •

角
色

扮
演

：
以

遊
戲

活
動

要
求

學
生

在
學

校
如

情
境

室
的

超
市

，
搜

集
／

選
取

相
近

的
實

物
以

表
達

個
人

的
意

念
和

訴
求

（
例
如
選
取
橙
以
表
達
圓
球
體
）

9.
 
提

供
／

搜
集

／
選

取
圖

片
或

相
片

以
表
達
意
念
／
訴
求





 •

角
色

扮
演

：
以

遊
戲

活
動

要
求

學
生

提
供

／
搜

集
／

選
取

相
近

的
圖

片
以

表
達

個
人

的
意

念
和

訴
求

（
例

如
選

取
手

袋
和

校
徽

以
表
達
代
表
學
校
的
書
包
設
計
）

10
. 
認
識
並
能
繪
畫
簡
單
的
意
念
圖
畫




 •
以

組
合

家
具

的
圖

片
，

展
示

和
解

說
如

何
繪

畫
／

製
作

簡
單

的
意
念
圖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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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11
. 
了
解
並
能
應

用
簡
單
的
演
示
技
巧


 •

以
生

活
中

的
活

動
相

片
為

參
考

，
協

助
學

生
運

用
立

體
草

圖
描

繪
簡

單
的

意
念

（
例

如
建

築
物

、
室

內
家

具
、

衣
服

或
文

具
等
）

標
準

、
慣

例
與
符
號

12
. 
認

識
一

般
設

計
的

規
例

、
慣

例
與

符
號
的
用
途




 •
舉

例
透

過
產

品
說

明
書

／
售

樓
書

的
平

面
圖

，
簡

介
設

計
的

規
例
、
慣
例
與
符
號
的
用
途

13
. 
懂
得
簡
單
的
設
計
數
據
演
示


 •

舉
例

透
過

製
作

一
張

精
美

產
品

（
例

如
手

提
電

話
）

的
簡

介
單

張
／

簡
易

版
說

明
書

，
讓

學
生

懂
得

運
用

簡
單

的
設

計
數

據
演

示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C
A

D
(
範

疇
二

：
生

產
程

序
C

A
D
／
 

C
A

M
)

C
A

D
軟

件
的

簡
介
與
使
用

14
. 
認
識
如
何
以
電
腦
輔
助
繪
畫
平
面
圖





 •

透
過

示
範

／
參

與
實

作
活

動
，

解
說

C
A

D
簡

單
的

應
用

；
可

先
讓

學
生

手
繪

／
表

達
初

步
的

意
念

，
然

後
以

電
腦

製
作

出
平

面
圖

象
／

產
品

（
例

如
桌

上
出

版
、

電
腦

界
字

、
雷

射
切

割
、

C
N

C
、

快
速

原
型

製
作

、
圖

象
及

多
媒

體
演

示
等

）
展

示
日

常
電

腦
輔

助
創

作
平

面
設

計
產

品
（

例
如

海
報

、
包

裝
盒

、
平
面
動
畫
等
平
面
圖
象
產
品
）

15
. 
認

識
如

何
以

電
腦

輔
助

進
行

平
面

設
計





 •

透
過

設
計

單
一

主
題

的
意

念
／

產
品

（
例

如
鐘

面
設

計
）

，
讓

學
生
運
用
簡
單
的

C
A

D
軟
件
來
進
行
設
計

16
. 
認

識
如

何
運

用
C

A
D
進

行
立

體
繪

圖
、
組
合
和
設
計




 •
透

過
參

觀
設

計
公

司
、

大
專

院
校

的
設

計
／

工
程

學
系

或
瀏

覽
大

型
生

產
商

推
界

產
品

的
網

頁
，

認
識

日
常

生
活

如
何

運
用

C
A

D
進
行
立
體
繪
圖
、
組
合
、
設
計
和
模
擬

17
. 
認
識

C
A

D
對
設
計
流
程
的
影
響




 •
介

紹
在

不
同

行
業

（
例

如
圖

象
設

計
、

多
媒

體
製

作
、

室
內

及
建

築
設

計
、

工
程

設
計

、
產

品
設

計
及

製
造

等
）

如
何

運
用

C
A

D
於
設
計
流
程
上
並
解
說
其
影
響

電
腦

模
塑

技
術
的
簡
介

18
. 
了

解
並

說
出

不
同

電
腦

模
塑

技
術

的
方
法




 •
透

過
觀

看
短

片
／

示
範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不
同

電
腦
模
塑

技
術
的
方
法
（
例
如
網
上
虛
擬
空
間
遊
戲
）

19
. 
了

解
並

運
用

C
A

D
軟

件
模

塑
產

品
的

模
型


 •

透
過

運
用

簡
單

的
C

A
D
軟

件
模

塑
產

品
的

模
型

（
例

如
電

腦
立

體
字
牌

、
以
簡
單
幾
何
立
體
組
成
桌
子
、
椅
子
或
櫃
子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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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

學
習
重
點

學
生
應
可
學
習
到

預
期
學
習
成
果

學
生
應
能

能
力
組
別

說
明

初
中

高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C
A

D
的

應
用

(
範

疇
二

：
生

產
程

序
C

A
D
／

C
A

M
)

基
本

的
C

A
D

及
視
像
化

20
. 
認

識
電

腦
繪

圖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應
用
例
子





 •

透
過

觀
看

電
視

或
電

影
動

畫
片

段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電

腦
動

畫
製

作
的

簡
單

原
理

（
例

如
以

簡
報

演
示

製
作

動
畫
）

21
. 
了

解
簡

單
的

C
A

D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應
用




 •
透

過
使

用
小

畫
家

等
繪

圖
軟

件
或

網
站

提
供

免
費

設
計

功
能

，
製

作
聖

誕
卡

／
賀

卡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簡

單
的

C
A

D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應
用

22
. 
了

解
視

像
化

技
術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的
使
用
（
如
虛
擬
空
間
／
測
試
）


 •

透
過

生
活

的
例

子
，

展
示

、
解

說
並

讓
同

學
體

驗
一

般
C

A
D
及

視
像
化

技
術
的
使
用
情
況
：

 
- 

簡
單
物
流
（
例
如
網
上
情
境
模
擬
遊
戲
）

 
- 

質
量

介
紹

（
例

如
透

過
模

擬
橋

樑
設

計
軟

件
介

紹
材

料
質

量
、
體
積
、
表
面
面
積
、
重
心
等
影
響
的
結
構
因
素
）

 
- 

物
質

的
結

構
介

紹
（

例
如

透
過

模
擬

橋
樑

設
計

軟
件

介
紹

不
同
物
料
對
結
構
的
影
響
）

 
- 

教
育

用
途

介
紹

（
例

如
數

學
上

空
間

概
念

、
視

藝
上

不
同

視
像
效

果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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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課業

課業是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學與教的重要部分，幫助智障學生透過實踐來學

習。課程的大部分內容均可通過課業的形式來學習，它同時也是進展性評估

的好工具，可以反映學生學會或未學會的地方、強項與弱項。 

藉參與各式課業活動，學生可以展示自己在科技與設計方面的能力。課業活

動可包括：

 • 科技研究，例如個案研究、閱讀、產品分析、採訪和觀察；

 • 科技探究，例如「實作」(‘hands-on’ practical)、實驗性和課業為本的活動；

 • 開放式學習活動，例如設計作業、解難活動。

在完成課業過程中，學生可提供以下的顯證紀錄，以展示學習成果：

 • 設計過程

-　識別設計需求；

-　陳述設計任務；

-　掌握必要的技能；

-　模塑及建構原型；

-　評估設計的可行性、推行成效及價值；

 • 科技理解

-　明白有關科技的操作原理；

-　具創意地使用科技；

-　演示作品及收集回饋；

 • 科技、社會和商業意識

-　從不同角度欣賞及評價設計項目；

-　評估產品及／或系統的社會價值和影響；及

-　作出設計、製造和介紹產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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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課程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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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第三章所介紹的課程架構，列述有關原則，以協助學校與教師因應學

生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實際情況，從而發展出一個靈活而均衡的校

本課程。本部分應與《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07)一併閱讀，以便了解以下有關高中課程規畫的建議。 

4.1  主導原則

為智障學生而設的高中課程其目的之一，是在拓寬他們知識基礎的同時，容

許深入學習，學校為此而需要發展及提供一套內容廣泛而又均衡的校本課

程。悉心設計的課程不但能促進學習，而且能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及正面價

值觀和積極態度。

在現今的科技世界中，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建立經常受到科技互動的影響，

更新及更有效的科技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影響與日俱增。智障

學生在修讀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時，可透過參與、設計或製作活動，來認識

或評估科技對個人生活質素和社會的影響，發揮自己的創意。同時，本課程

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從中培養協作、溝通、創造、批判性思

考、解決問題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需要設備、軟件及物料的支援。很多學校現有的設施已

足夠支援開設本選修科目，因此學校應根據學生的興趣、需要、能力，設計

其校本課程。若學校預期選修本課程的學生人數較少，在實施時可考慮與其

他學校協作，一同籌辦本課程。本課程架構為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臚列出一

般要項。學校應以此架構為參考依據來規畫課程。

4.2  課程規畫策略

學生有個別的學習差異，教師和學校亦同樣存有差異。因此，規畫本課程及

編訂推行細節時，學生能力、教師專長、校內設施及資源，和上課時間編排

等均應獲得充分考慮。

（詳細內容，請參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第3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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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課程規畫

課程應從初中階段開始規畫，由此教師可以掌握學生對本科的已有能力，藉

此幫助學生，確立其對某些科技範圍的興趣。本指引所列學習元素的排序，

並非為一成不變的教學次序。學習時應把個別學習元素視作整體課程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融入綜合研習之中，而非作為獨立的學習內容。

若情況許可，學校應依據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開發自己的校本學與教

資源。在開發這些資源時，本科教師應共同參與。教師的同儕觀課輔以回饋

討論，可以改善學與教材料的質素。

4.2.2 發展各種基要能力

在規畫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學與教活動時，應保證學生獲得機會發展各種

基要能力、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例如： 

 • 共通能力

 • 獨立學習

 • 自主學習

 • 價值觀和態度

4.2.3 結合學習與評估

評估是一種促進學習的有效教育工具。評估活動應融入於課堂中。

4.2.4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學生各有自己的學習風格，教師須提供不同的學習活動以切合不同學生的學

習差異。

4.3  課程統籌

所有推行本課程的人員對課程的理念、宗旨、學習目標、主要概念及重要特

色須有透徹理解，才能提升學與教的素質。學校在規畫如何有效管理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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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宜作以下各方面考慮。

（詳細內容，請參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第34-36頁。）

4.3.1 靈活安排學習時間

學校應靈活安排課內及課外的學習時間，以促進本課程的學與教。學校每星

期／周可安排更多的雙課節或三課節。為方便特定學習課業及活動的進行及

可能需要參與的網絡班級活動，本課程可以安排半日或全日的學習活動。設

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學習不應局限於課室。課外學習時間可用以達成以下的

目的： 

 • 進行課業的部分項目，如資料搜尋、數據收集、參觀博物館和展覽館、設

計課業、公開演示及展覽；

 • 參與科技比賽及服務、為學校組織科技導向活動、探訪本地工業、發展與

職業有關的經驗等全方位學習活動。

4.3.2 特別室及設備

在建基於現有資源的情況下，我們編訂了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學校應為本

科學習活動提供以下設施： 

 • 具備專用設備的特別室，以進行不同科技領域如「實踐設計及材料處理」

的實習活動；和

 • 具備資訊科技設備的特別室，以進行不同科技領域如「視像化及CAD 模塑」

和「創意數碼媒體」的學習活動。

學校若設有專用設備的特別室，其中現成的設施當可應付本科實習活動的要

求。假如學校並未設置設計與應用科技的特別室，則可考慮改善其多媒體教

學室／電腦室／生活技能室／感覺統合及多感官治療室／實驗室等特別室的

設備以配合實習活動的進行。

在推行高中課程時，學校可考慮一些創新的辦法，使學生有更多選修科組合

的機會。例如可與鄰近學校共享資源、邀請大專院校提供支援服務，又或與

相關機構結成伙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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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校內有關人士及專業發展

學校的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有賴科任教師、本科科主任／課程統籌主任和

校長以團隊形式來規畫、發展和管理。學校可制訂全面的培訓計畫，促使有

份參與本科教學的人員留意並緊貼課程發展、教學策略、科目知識與及評估

要求。 

 • 科任教師 

科任教師應根據學校的政策，協助科主任／課程統籌主任及其他科任教師

規畫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施行教學。教師也應主動提出改善課程的方

案，以便營造一個有利於學習的教學環境。 

 • 本科科主任／課程統籌主任

本科科主任／課程統籌主任應協助發展和管理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並監察

其施行情況。他們也是校方管理層如校長，與科任教師的溝通「橋樑」。他

們應帶領下屬規畫合適的教學大綱、促進教師專業支援的發展、善用管理

特別室等資源和保有完整的科目工作報告。 

 • 校長 

校長在本科校本課程發展的規畫、指導和支援上，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他

們應努力達成以下各事： 

- 依據中央課程架構，規畫校本課程和制訂教學及評估政策；

- 委派合適的本科科主任／課程統籌主任和科任教師，安排團隊教學，以

利專門課題的教授；

- 恰當調度學校的特別室的使用情況（例如備有專用設備的特別室和電腦

室）及分配資源（例如款項、時間表編排和支援人員），以促進本科的

學與教；及

- 聯絡友校以發展網絡班級以及進行專業交流和分享成功經驗。

4.4  課程規畫舉隅

下表是一個課程規畫的例子供教師參考，其教學次序和內容均可按校本需要

而作出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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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課程規畫的舉隅

此舉隅以「三年循環單元設計」的原則編訂，以三年為一個循環編訂學習主

題。由於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內容較為獨立，不需要較多的基礎學習作支

持，因此學生無論在任何一年加入此課程，也能與其他不同年級的同學一起

學習。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共設計了九個教學示例供教師參考，教師可根據校本情

況及學生的需要加入校本主題，以配不同能力及不同性向的學生需要。

學
年

學期 教學單元及主題 主要科技領域 備註

第
一
年

上學期
(I) 我是誰？(個人) (二) 創意數碼媒體

(II) 溫暖的家(家庭) (五) 視像化及電腦輔助設計模塑

下學期
(III) 開放日紀念品(學校) (三) 設計實踐及材料處理 配合學校

開放日活動校本主題

第
二
年

上學期
(IV) 視覺特效(個人) (二) 創意數碼媒體

(V) 豐盛生活(社會) (三) 設計實踐及材料處理

下學期
(VI) 未來科技(世界) (一) 自動化操作 舉行聯校

機械人比賽校本主題

第
三
年

上學期
(VII) 環保城(社會) (五) 視像化及電腦輔助設計模塑

(VIII) 開放日導覽圖(學校) (四) 電子

下學期
校本主題

(IX) 珍惜時間(家庭) (三) 設計實踐及材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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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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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之有效學與教提供指引和建議。本部分應與《設

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一併閱讀，以便了解

以下有關高中課程學與教的建議。 

5.1  知識與學習

本章介紹的教學法及其主導原則，主要建基於本科對知識和學習的看法以及

取材於現行學校的成功經驗。

（詳細內容，請參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第37-39頁。）

5.1.1 知識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學與教活動著重於發展智障學生的：

 • 科技能力–以識別需要、難題及機遇，評鑑與人溝通解決問題的方案，並

且懂得作出有根據的決定；

 • 科技理解–以體驗科技活動的跨學科性質，進而理解不同科技的概念、知

識和過程；及

 • 科技覺知–以意識科技發展與個人生活、社會或環境的互相依賴性質及影

響。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學與教有以下三個知識向度：

 • 程序

設計是富有活力的「意念實踐」（thought in action）過程，是腦與手的互

動。設計意念在腦中成形及模塑後，便以行動表達和實現出來。此一過程

於不知不覺中發生，為了達到目的，設計意念被不斷擴展、模塑和評鑑，

成為一個原型，並根據原先的意圖、有效性及其影響再作評鑑。學生能夠

體驗或了解為了甚麼及如何解決問題。於是，要作甚麼或何時作出行動，

便成為學習的成果。

 • 科技

學生須認識或明白科技開發本身背後的一般相關原理，如操作原理、美

學、效率、人體工程學、回饋、可靠性和優化過程，以進行設計來解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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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上的問題。每項科技領域都有自身的科技知識及實務，學生的學習成果

是能夠認識或明瞭有關科技概念與程序或掌握有關的操作／實踐技能。

 • 社會

學生應認識或理解信念、價值及道德規範是如何促進或阻礙科技的發展以

及影響他們對於科技發展的態度。學生也應覺察或明白科技對社會及周圍

環境的影響。學生在應用科技時，如果能夠意識到其所引發的影響，這便

是他們在這方面的學習成果了。

5.1.2 學習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以綜合理論和實務為主要的教學策略，鼓勵學生探究意

念與實踐的結合，並檢視科技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學生可透過編排不同的

學習活動來發展設計與應用科技知識：

 • 設計作業

程序、科技和社會知識是互相聯繫的，所以可透過設計作業來進行綜合性

的學習。

 • 個案研究

學生應對現實世界的科技有所認識，而個案研究正好為他們提供真實的科

技與設計個案，從而使他們能研習到一些真實的情境。所以，個案研究可

作為額外的資源以對科技與設計的學習加入新的向度。

 • 科技探究

科技探究包括「實作」、實驗和課業為本等活動，著重對特定技巧及技術

的培訓，是需時較短的學習課業，使學生藉著進行一系列實習經驗來掌握

基要的學習元素。這類課業有助學生透過循序漸進的學習經歷，學習特定

的概念及技巧。

5.2  主導原則

以下為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有效學與教的考慮因素及主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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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基於已有的知識和經驗

教師應依據學生的生活環境經驗、已有知識和能力，來調校教學內容的深

淺度，以便與學生進行有效的學與教交流。

 • 了解學習目標

教師與學生應明確了解學習目標，以便使用恰當的學與教策略來達成學習

目標。

 • 促進理解的教學

選取的教學方法應能幫助學生去理解、思考、鞏固及運用他們已學會的知

識。

 • 多樣化的教學法

教師應採用多種學習活動，諸如個案研究、實踐課業及設計作業，以使教

學可以有效達成不同的學習目標。同時，教師應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如

示範、提問、直接傳授、小組工作、討論、探訪、檢討現有產品、使用學

習套件，以配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風格。

 • 有效運用資源

多種教學資源可作為學習工具，例如電腦和電腦輔助設計／製造工具均能

幫助學生構思和實踐其設計意念。擴充可用資源的其中一個途徑是與其他

學校建立聯繫及網絡，以至學校之間可分享學與教的資源。

 • 協調學習、回饋及評估

促進學習的回饋及評估機制是學與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目標是讓教師

和學生獲得一定的信息以提升學與教的素質，並協助學生得知本身所達到

的水平。適當的回饋，有助學生嘗試自行安排學習進程。

 • 發展資訊科技能力

學校應該提供機會，讓學生在教與學的活動中（例如設計、數據處理、傳

意、模塑、控制和製造等活動）發展資訊科技能力。

 •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學生有著不同的性格和能力，不同的學生也會有不同的學習風格。因此，

教師應運用多種策略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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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方法與策略
（詳細內容，請參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第41-50頁。）

5.3.1 主題式學習

由於信息的處理需要相互關聯，而不能相互隔裂，當學生的新知識及技能與

其所處的情境融合起來時，他們的學習便會變得更具意義；並在此過程中，

學生可以把不同的意念聯繫起來。課程的組成部分和學習元素通常是有互關

聯的；所以，本課程建議透過主題來組織學與教。

本科的主題式學習涉及探究多元知識的某些特定範圍，包括個案研究、設計

課業和「實作」活動等，例如：

 • 調查及實驗；

 • 個人及分組活動；

 • 評鑑現有產品和系統；

 • 發展系統性思維以處理問題；及

 • 直接傳授／示範／討論。

5.3.2 個案研究方法

本科所採用的個案研究，著意於啟發學生對創新的領會和發展他們的研究與

傳意技巧。這一方法的學習成果可以從多方面反映出來，其中包括報告和口

頭演示。完成此類的活動後，教師應鼓勵學生運用從中學得的創新方法來探

究及發展自己的設計作業。以下是一些可行的個案研究課題：

 • 科技對個人生活或社會的影響

 • 道德與環境課題或議題

 • 成功創新的因素

 • 與設計或科技相關的工作

 • 社會潮流對產品的影響

 • 產品質素與創新

 • 新興科技對個人生活或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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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設計作業方法

設計作業能使學生投入不同的解難活動，他們可於其中根據累積的經驗和知

識，來運用本身的科技能力，以個人或協作方式去創製切合實際需要的產

品，並從實踐的經驗中學習。設計作業的難度應有不同的級別，讓學生可因

應本身的程度和能力選擇所須執行的課業。

5.3.4 選用合適的策略

因為本科有不同的學習目標，所以，單一的教學法並不能符合所有的要求。

教師須要採用不同的教學法，例如：

 • 直接傳授式教學；

 • 探究式教學；及

 • 共同建構知識。

5.3.5 學習活動的例子

以下是一些闡述本科的學習活動例子：

 • 寫日誌

撰寫日誌可以令學生掌握知識、技巧及能力以作出知情及負責任的判斷，

亦可加強他們的自我意識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 演示

此類活動可包括與設計作業有關的口頭簡報、角色扮演、海報展示、多媒

體展示或展覽等。

 • 觀察或作出示範

教師有時須要作出簡單示範以便向一組或個別學生，說明某一特定技巧或

過程。教師也可邀請學生作出示範，以便讓他們展示及檢視自己的能力。

 • 從閱讀中學習

安排有組織的活動，可以幫助學生發展其閱讀能力。學生可透過書籍、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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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片、錄像和多媒體等學習材料獲得信息，從而對自己的學習更有承擔。

 • 情境學習

當學生處於一個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情境下，他們的學習便會事半功

倍。舉例說，學生在一個模擬商店的環境裡，他們要構思、製造和銷售一

些產品，以滿足對象的需要。在此學習活動中，學生會把科技、設計與買

賣活動聯繫起來，他們要了解對象的需要、設計和製造產品、考慮銷售方

法、制訂適當的價格，以及檢討活動成效。

5.4  互動

5.4.1 學生的角色

學生須對本身的學業承擔更多責任。有效的學習，依賴學生如何構建本身的

知識。學生宜透過不同形式的表達如口頭匯報和討論，以闡述個人的意念，

探索他們已知或未知的事物，從而作出改進。

5.4.2 教師的角色

在學生構思設計意念時，教師宜多發問開放性問題，好讓學生能多角度思考

和構思新意念。

5.4.3 協作式學習

科技學習活動能為學生提供很多的小組工作機會，促使學生之間的互相合

作。本科涉及很多講求協商、合作和尊重他人的設計與科技課業。

5.5  學習社群

為了擴闊學生在科技與設計領域方面的視野，課程應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

的機會。師生們可一起建立一個學習社群，從而在學與教上相互支援。教師

可策畫一些不同的活動，讓學生按自己的興趣去參與，同時營造一個良好的



56

環境讓所有參加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和知識。學校與相關機構互相聯繫，不僅

可以增加學生對日後工作的了解，也可豐富他們的學習以及令學習更貼近生

活。以下是學校與相關機構聯繫的一些模式： 

 • 參觀

實地參觀可以增加學生的見識，有助他們了解生產工序、各環節如何互相

聯繫。一個時間較為長的參觀，更可讓學生仔細觀察工作人員在公司內的

工作，有助他們了解公司內職員間如何相處。

 • 工作體驗

工作體驗著重於一些特定範圍，例如生產或包裝的地方，讓學生了解生產

工序。

5.6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

5.6.1 課程調適

為要照顧學習者多樣性，教師可調適課程以配合學生的特別需要、能力和興

趣。課程的調適可以是剪裁或加添與生活相關的課題。教師應鼓勵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累積學習顯證，例如蒐集一項產品的不同設計以建立設計檔案。教

師亦應為「實踐」性向較強的學生提供「實作」性的學習經歷，好讓他們能

夠一展所長。

教師可鼓勵學生以分組形式合作完成一項設計作業，使到能力不同的學生能

夠互相支持，並藉著分工合作來完成課業。同時，教師也須構思短期及學生

能夠應付的活動，以便他們能專注某些重點，並有機會在學習之中取得成

功，藉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5.6.2 配合各種需要的建議

以下就處理不同能力的學生，向教師提供一些建議：

 • 所有男女學生均應享有平等的機會，從課室內外的活動中獲得必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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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所以，教師應製訂兼顧兩性興趣的課業。

 • 教師可要求能力較高的學生完成比一般課業更具挑戰性的習作。

 • 處理能力稍遜的學生時，教師可給予較低要求及較簡單步驟的習作，以協

助他們成功完成課業。

 • 對於有學習和情緒障礙的學生，教師可考慮採用以下策略：

- 於課室／特別室內騰空出特定的空間，以便學生在學習情況欠佳時，有

「稍事休息」的機會；及

- 透過行為及家課檢查表或學生手冊與家長溝通。

 • 為了協助學生克服在修讀本課程時可能出現的困難，學校和教師應： 

- 提供另類或經調適的活動或支援（例如非視覺傳訊設備、輔助切削夾

具、特設電腦軟件，以及給予較長時間完成一系列的工作），幫助學生

解決在實習活動中的問題；及

- 調適校本評核的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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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評估



60

本章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之有效評估提供指引和建議。本部分應與《設計

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一併閱讀，以便了解以

下有關高中課程評估的建議。

6.1  評估的角色

評估是蒐集學生學習表現顯證的工作，是課堂教學一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

分，能達成不同的功用，供各使用者參考。評估會就教學成效和學生在學習

方面的強弱，向學生、教師、學校和家長提供回饋。

6.2  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

評估有兩個主要目的：「促進學習的評估」和「學習成果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要為學與教蒐集回饋，並運用這些回饋幫助教師調校

教學策略，令學習更有效。這種評估關乎學與教的發展和調校，所以被稱為

「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是需要經常進行的，而一般來說，這種評估所

關注的是較小的學習點。

「學習成果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這種評估總結了學生學會了

多少，所以被稱為「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通常是在經過一段較長學習

時間之後進行（例如在學年終結時，或在完成一個學習階段之後），所評估

的是較大的學習面。

事實上，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之間並沒有鮮明的分野，因為在某些情況下，

同一項評估可以同時達至進展性和總結性的目的，其間的分野容易變得模

糊。教師如欲進一步了解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可參閱《高中課程指引》。

至於進展性評估和「持續性評估」也是有分別的。前者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地

評估學生表現，提供回饋，以改善學與教；後者則是持續評估學生的學業，

但可能並不提供有助改善學與教的回饋，例如累積每星期的課堂測驗成績而

沒有給予學生具建設性的回饋，這既不是良好的進展性評估，也非有意義的

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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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理念而言，進展性評估有助促進學習，理應更受關注，並予以高於總

結性評估的地位；但過往學校傾向側重學習成果的評估，較為忽略促進學習

的評估。由於研究顯證指出進展性評估有助完善教學決策，並能提供回饋改

進學習，因此，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課程

發展議會，2001）認為評估措施須作出改變，學校宜給予進展性評估應有的

重視，並將促進學習的評估視為課堂教學不可或缺的部分。

6.3  評估目標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評估目標必須與之前章節所表述的課程架構與廣泛的

學習成果相配合，現闡述如下：

 • 在設計過程中體驗、認識或應用探究、圖象傳意和信息處理技巧；

 • 認識到科技和設計對個人生活或社會的影響；

 • 在一系列情境中，就所遇到的問題思考或提供解決方案；及

 • 認識、選擇或使用合適的科技和資源，去設計、製造和介紹產品。

6.4  校內評估

一般學校的學生會參與公開考試以及校本評核，而智障兒童學校的學生會接

受校內評估，以促進他們的學習。本部分闡述各項主導原則，作為規畫設計

與應用科技課程校內評估及一般評估活動的依據。

（詳細內容，請參閱《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第55-59頁。）

6.4.1 主導原則

校內評估應配合課程規畫、教學進度、學生能力及學校情況。蒐集到的資

料，將有助推動、促進及監察學生的學習，並能協助教師發掘更多方法，推

動有效的學與教，其原則包括以下各點：

 • 配合學習重點



62

 • 照顧不同學生能力的差異

 • 跟進學習進度

 • 給予適時及優質的回饋與鼓勵

 • 配合個別學校的情況

 • 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 鼓勵朋輩和學生自己的回饋

 • 適當運用評估資料以提供回饋

6.4.2 校內評估活動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應採用諸如一件新發明的個案研究、「實作」的科技探

究、小規模及大規模的設計作業等一系列的評估措施，以幫助學生達至各項

學習成果。

 • 個案研究

- 個案研究可幫助評估；

- 分析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 對新興科技的認識或理解；及

- 對社會、科技和商業活動的覺知。

 • 科技探究作業

- 科技探究包括一系列的「實作」、實驗性和課業為本的活動。

 • 專題研習

- 專題研習是指一些不受課堂時間限制的設定習作，可以是指定或議定的

研習。在設計作業上，讓學生研習他們感興趣的課題，也提供機會給他

們應用科技知識、提出不同意念和解決方案。教師可鼓勵學生透過個人

或小組協作模式來進行下列步驟：

- 釐清設計任務的難題；

- 建構設計框架；

- 尋找和選擇科技和資源；

- 建議方案；及

- 展示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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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地考察

實地考察在不同科目有不同的應用。實地考察要求敏銳的觀察力，對概念

和技巧的掌握以及準確的記錄。這一實作活動有助學校和社區建立良好的

關係，而且對學生的社交發展和學習學科知識都有裨益。

 • 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可從自己的學習中收集有代表性的設計簿、製作成品、日誌、個案研

究及實地考察報告等，存放於資料夾中；也可將整年學習中最滿意的作品

展示於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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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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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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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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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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